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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29][bookmark: _Toc11513]前    言
本规程是根据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2021年山西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编制计划》的通知（晋建标函【2021】409号）的要求，旨在为我省古村、镇建筑群消防设计、验收、消防安全评估等方面提供依据，提高我省古村、镇消防安全水平，实现预防和减少古村、镇火灾的目标。编制组遵照国家有关基本建设的方针政策，贯彻“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工作方针，依据现行标准与规范，认真总结并吸取国内其他省市相关经验，广泛征求了古村、镇管理部门、消防救援单位等相关单位的意见，最后经审查定稿。
本指南在实施的过程中，请各个单位注意总结经验，随时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山西省消防技术站，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主编单位：山西省消防技术站
太原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参编单位：晋城市消防救援支队
联通（山西）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 
主要审查人： 
[bookmark: 标准内容][bookmark: _Toc11003][bookmark: _Toc32087]山西省古村、镇消防安全评估指南
[bookmark: _Toc25399][bookmark: _Toc30633][bookmark: _Toc1144][bookmark: _Toc27910]总则
山西省内的古村、镇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对古村、镇的消防安全水平进行合理评估，为制定有效可行的保护利用设计提供依据，预防和减少古村、镇建筑火灾，保护古村、镇内人身、建筑和财产安全是至关重要的。
本指南规定了山西省古村、镇消防安全评估的术语和定义、火灾风险评估原则、评估形式、评估方法、评估内容、评估程序、评估结论、风险防范措施、活化利用设计指导、评估报告编制等。
本指南适用于山西省行政区域内古村、镇消防设计、验收、消防安全现状评估。
[bookmark: _Toc23284][bookmark: _Toc25912][bookmark: _Toc16843][bookmark: _Toc1969] 术语和定义
[bookmark: _Toc26986532]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古村、镇  Ancient villages and towns
形成较早，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经济、社会价值，保留传统格局或文物和历史，能够集中反映本地区文化、民族特色，建筑相对集中的古村、古镇，包括但不限于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历史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目录的村（镇）。
火灾风险评估 Fire risk assessment
以消防安全为目的，应用消防安全工程原理和方法，对古村、镇中存在的火灾危险因素进行识别与分析，判断其发生火灾事故的可能性及其后果，提出防控对策措施和建议，从而为制定火灾防范措施和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的综合评定过程。
防火组团：fire project building group
为避免火灾蔓延，对集中连片的文物建筑群和历史建筑群，采用适宜措施分隔的若干独立防火区域。
文物建筑 heritage building
不可移动文物中的古建筑、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
历史建筑 historic building
经城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
防火隔离带 fire prevention area
能在一定时间内起到防止火灾蔓延至相邻建筑或区域的空间间隔。
[bookmark: _Toc30541][bookmark: _Toc6394][bookmark: _Toc7289][bookmark: _Toc18621]火灾风险评估
[bookmark: _Toc12996]基本原则
评估应坚持尊重原貌，科学高效，突出重点，多维融合的原则，确保评估结果科学准确、全面客观、兼容高效。
结合传统评估理论和方法，完成不同层级的评估。明确以村落整体消防安全态势分析、重点单元消防预防与火灾控制两个层面、不同维度的评估为重点，向上为乡镇、市县及省级管理部门提供区域消防安全态势分析报告，向下为院落、单体建筑等保护单位实施专项评估提供基础数据。
统筹处理古村、镇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充分发挥现有资源和设施作用。
充分利用现有消防安全设施设备和管理手段，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状况，提出合理、可行的优化建议。
结合全省古村、镇消防安全实际，及时发现和推广新技术、新策略的运用，动态调整评价指标，循序渐进提升整体管理水平。
[bookmark: _Toc27731]评估的形式和应用
[bookmark: _Toc15363]常规评估
用于了解本村、镇的消防安全风险状况，可由村镇消防安全管理机构自行实施，按照本指南中（附录B）打分办法进行评估打分，该形式适用于火灾高发季节、定期大检查、重大活动及节日庆典前等情况的常规性评估。常规评估可不形成评估报告，依据评估表打分得出评估结果。
[bookmark: _Toc17096]专业评估
评估应委托具有消防技术专业能力并符合从业条件的技术服务机构或由专家组成的评估组实施。适用于初次全面评估或制定保护发展规划（含消防规划）、消防提升改造方案的制定前及活化利用等重大改造前后的系统性评估。评估应按本指南中的各级指标权重赋值标准原则，组织专家根据实际情况及专家经验按照火灾风险指数法重新设定指标权重后开展评估。尤其是消防安全管理水平的评估应设定具体的水平标准。
[bookmark: _Toc19496]评估方法
本指南中运用到以下评估方法。
[bookmark: _Toc6510]网格化评估法
按古村、镇建筑布局的自然地理条件将评估对象划分为若干个网格（防火组团），即根据建筑群组围合而成的外墙、道路等自然分隔，每个网格（组团）占地面积原则上不大于3000㎡，并向上取整，并对网格进行统一编码，以左上第一网格编号为该建筑组团编号；
对单一建筑（如村落边缘的寺庙、祠堂等）消防安全评估后，按照统一规则为网格赋分；
以评估对象平面图为底图，呈现网格评估结果。
[bookmark: _Toc28187]雷达图分析法
1. 对古村、镇整体和每一个防火组团进行各因素的评估；
1. 村落整体：包括总体影响因素、火灾危险源、消防设施、消防安全管理水平及人员安全意识、新技术应用；
1. 防火组团：包括建筑属性、火灾危险源、预警和报警警报设施、灭火设施、消防安全管理及自救能力、新技术应用；
1. 以雷达图的形式展现古村、镇及防火组团各项评估结果；
1. 分析结果
4. 单一指标越靠近数轴远端，说明该项能力越强；反之，则说明该项能力越弱。
4. 越接近于正多边形，说明各项能力越均衡；内陷指标说明该项能力较弱，存在短板。
4. 多边形面积越大，说明火灾危险性越低或损失控制能力越强。
4. 基准线随整体发展水平调整。
[bookmark: _Toc4237]层次分析法
针对风险成分多维交错、各种风险要素交互耦合的复杂场景的系统分析方法，将一个村、镇不同区域和部位的多个安全需求目标和风险定性的决策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分解为多个不同组成要素，并按要素间的相互关联影响以及隶属关系将要素按不同层次聚集组合，形成一个具有多层次要素指标的分析结构模型，然后通过定性指标模糊量化方法算出层次单排序（权数）和总排序，以确定各区域不同层次和村落总体的火灾风险。
[bookmark: _Toc1530]安全检查表分析法
安全检查表分析法就是制订安全检查表，并依据此表实施安全检查和火灾危险控制。
参照安全规范、标准，系统地对一个可能发生的火灾环境进行科学分析，找出各种火灾危险隐患，依据检查表中的项目把找出的火灾危险源以问题清单形式给出制成表，以便于安全检查和火灾安全工程管理。
[bookmark: _Toc5338]火灾风险指数法
针对建筑房屋，运用模糊打分的方式给建筑物的火灾特性参数进行赋值，并通过德尔菲调查，广泛征集有关专家的主观意见，给出合理的权重因子，然后运用数学方法求出的最终火灾安全指数并得出建筑的火灾安全等级。
[bookmark: _Toc19058]评估程序
[bookmark: _Toc13299]评估准备
1. 明确评估依据、原则、目的和需求；
1. 选择评估形式，组建评估组；
1. 收集相关资料，参见附录A。
[bookmark: _Toc1474]划分评估单元（防火组团）
1. 按照合并同类项原则，以空间布局、建筑密度、建筑结构、实际用途、文化特色等相似的集中连片区域进行划分；
1. 文物核心区和建设控制地带、农家乐（民宿）等经营性场所应单独划分评估单元。
[bookmark: _Toc7627]实地勘察调研
1. 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环境地貌、气候特征等；
1. 文化特色、保护价值、经济社会水平、民俗生活习惯等；
1. 建筑结构特点、建材燃烧性能及火灾荷载、耐火等级、空间分布（高度、密度、坡度等）、防火保护单元、防火分隔、防火间距、村落规模、救援条件等固有防控特性；
1. 民宿等经营性场所、易燃易爆和人员密集场所、文物建筑、厨房等高危区域分布和消防安全状况；
1. 区域水源、对外交通、内部道路、消防站点分布、应急人员装备配备及救援能力等；
1. 用火、用电、用气、用油及烟花爆竹等危险源调查；
1. 消防设施、智慧消防大数据平台等设置和运行情况，电气防火状况等；
1. 消防宣传、教育、培训、演练情况，村民消防素质状况；
1. 消防安全管理和自治情况；
1. 存在的消防突出问题。
[bookmark: _Toc17408]开展分析评估
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全面收集和查阅资料，实地开展细项调研，结合评估对象特点确定合适的评估方式，逐一块项开展定性、定量的分析与评估。
[bookmark: _Toc614]实施综合研判
应在分析评估基础上，对古村、镇消防安全现状、消防安全管理能力、火灾形势等内容进行研判，针对存在的问题和火灾预估预判的情况，提出技术补救措施及建议，并对技术补救措施的进行初步分析判断。
[bookmark: _Toc84]作出评估结论
应根据分析评估与综合研判的结果，计算火灾风险分值，确定古村、镇中各防火组团的火灾风险等级，提出建议和意见。
火灾风险分级：一级：低风险绿色（85-100分）二级：中风险黄色（65-85分）三级：高风险橙色（25-65分）四级：极高风险红色（0-25分），各风险等级对应不同的颜色，在村镇风险图中予以显示。
[bookmark: _Toc13979]编制评估报告
应将评估对象、评估依据、评估过程、评估方法、综合研判结果、评估结论、消防安全对策措施建议等，以文字和图形方式形成评估报告。
[bookmark: _Toc12614][bookmark: _Toc6424][bookmark: _Toc31491][bookmark: _Toc30261]风险防范措施（火灾风险控制）
[bookmark: _Toc8112]村落总体
[bookmark: _Toc21596]消防安全布局
[bookmark: _Toc9487]一般规定
1. 在不影响传统建筑风貌和村落整体风貌情况下，应采取设置防火隔离带、拓展防火间距、设置防火墙、打通消防车道、提高建筑耐火等级、采取防火分隔、改造供水管网、增设消防水源、加强火灾监控等措施，改善消防安全条件，降低火灾风险。
1. 1KV及1KV以上的架空电力线路不应跨越木结构建筑。
1. 古村、镇内不应设置易燃易爆场所。既有的厂（库）房和堆场、储罐等，不满足消防安全要求的，应采取使用不燃烧实体墙隔开、对原有墙体进行阻燃处理、搬迁或改变使用性质等措施。
1. 村镇内可燃物品库房的设置应满足《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的要求，为满足使用功能所设置的附属库房，应采用耐火极限不小于2h的隔墙、1h的楼板与其他区域进行分隔，建筑面积不应大于50㎡。
1. 古村、镇中需保留历史风貌的既有建筑（以下均简称既有建筑）防火改造宜根据地域差异、生活习惯及实际情况，在不影响村落风貌的前提下选用不燃、难燃材料，其耐火极限和燃烧性能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bookmark: _Toc23429]消防分区
防火组团宜结合道路、河流、山体、耐火等级高的建构筑物等地形、地物设置，每个组团的占地面积不宜大于3000㎡。
[bookmark: _Toc8290]防火隔离带
a) 在不影响村落传统格局肌理的前提下，各防火组团之间应采取防火隔离措施；
b) 防火隔离应充分利用原有河道、山体、耐火等级高的建构筑物等地形、地物，综合采取下列措施：
结合现有道路，通过拆除违章建筑、危房等措施开辟防火隔离带；
建筑呈阶梯布局的宜沿坡纵向开辟防火隔离带；
防火隔离带两侧房屋外墙应为不燃墙体或进行阻燃处理；
各防火组团之间宜设置宽度不小于6m的防火隔离带；
因特殊保护要求无法开辟防火隔离带或隔离带宽度不足时，应采取砌筑与风貌协调的防火墙、安装防火分隔水幕、实施阻燃处理等阻火措施。
[bookmark: _Toc13113]公共避难区
古村、镇应结合自然场地规划公共避难区域。
[bookmark: _Toc18396]村落疏散通道
a) 应根据村内现状道路、建筑密度和防火组团等因素合理设置应急疏散通道；
b) 应急疏散通道应近距离与村户连接，且快速连接村庄对外交通道路。
[bookmark: _Toc3631]危险源管理
[bookmark: _Toc11126]一般规定
a) 村落核心保护范围内不应焚烧秸秆、稻草、垃圾、树叶等杂物，不应野外用火。必须燃烧时，应有成年人全程看护；
b) 使用明火、炉灶时，应有人看护。明火使用完毕后应及时清理余火及可燃物，余烬与炉灰等应立即用水浇灭或用土覆盖掩埋。5级及以上大风天气不得在室外动用明火；
c) （祭祀用火）燃灯、点烛、烧香、焚纸等用火，应当在室外安全位置进行，并设置灭火器材、明确专人看管，活动结束后及时熄灭、清除灰烬。
[bookmark: _Toc19471]燃气
[bookmark: _Toc25961]燃气工程设置应符合GB8624的要求和以下规定：
a) 严禁在住人的房间和公共场所存放和使用瓶装液化气。燃气灶具应安装在通风良好的房间内；燃气灶具与燃气管道的连接管应安装牢固，并应定期检查；应注意灶具、连接管的安全使用期限，及时更换；
b) 同时使用的液化石油气钢瓶的数量不应超过2个（35KG）。存放和使用液化石油气钢瓶的房间应通风良好，避免高温及日光直接照射，不应在地下室存放和使用；液化石油气钢瓶不应接近火源、热源，且与灶具之间的安全距离不应小于0.5m；
c) 不应使用超量灌装的液化石油气钢瓶，不应敲打、倒置、碰撞钢瓶，不应随意倾倒残液和私自灌气；
d) 沼气池进料口、出料口及池盖与明火散发点的距离不应小于25m：当采用点火方式测试沿气时，应在沼气炉上点火试气，严禁在输气管、沼气池上点火试气：沼气池检修时，应保持通风良好，并严禁在池内使用明火或可能产生火花的器具；沼气输气主管道应采用不燃材料，各连接部位应严密紧固，输气管应定期检查，并应及时排除漏气点；
e) 进入建筑物内的燃气管道应采用不燃材料并设有切断阀，不应采用塑料管道；
f) （燃油）汽油、煤油、柴油、酒精等可燃液体不应存放在居室内，应远离火源、热源；
g) 古村、镇中不应使用甲醇作为炊事燃料；
h) 使用油类等可燃液体燃料的炉灶、取暖炉等设备应在熄火后方可充装燃料；
i) 不应对盛装或盛装过可燃液体且未采取安全置换措施的存储容器进行电焊等明火作业；
j) 不应使用玻璃瓶、塑料桶等易碎或易产生静电的非金属容器盛装汽油、煤油、酒精等可燃液体；
k) 室内的燃油管道应采用金属管道并设有切断阀，不应采用塑料管道。
[bookmark: _Toc15003]用电（材质及安装、线缆敷设、系统绝缘、配电保护措施、终端用电设备）
a) 电线电缆的燃烧性能划分等级应符合GB50028的要求；
b) 电气设备的安装使用、维修改造应符合GB19517《国家电气设备安全技术规范》的规定；
c) 不应在架空高压输电线路下方及线路可能涉及的位置堆放易燃物、可燃物（如：柴草、饲料）；
d) 电表箱确需设置在建筑外墙上时，应设置在建筑外墙不燃构件或者经阻燃处理的可燃构件上。电表箱应有防雨措施；
e) 配电线路应设短路保护和过负荷保护；
f) 导线的耐压等级、安全载流量和机械强度应满足用电要求，并设置过载熔断保护，不应擅自增加保护熔丝规格，不应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保险丝。导线连接时，不应铜线与铝线混接；
g) 导线与电气设备的连接应牢固可靠，禁止私拉乱接电气线路，不应在电气线路上搭、挂物品，电气线路应定期检查；
h) 敷设在木结构上的电气线路不应影响建筑风貌和村落整体风貌，应使用金属管或难燃刚性塑料管保护，且应与炉灶、烟囱等高温部位保持2m以上的安全距离；
i) 不应安装、使用劣质电器和电线，电器产品应符合消防安全的要求；
j) 在古村、镇内使用碾米机、刨木机等大功率动力设备时应有专人看管，切断电源后方可离人；
k) 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内禁止使用卤钨灯、高压钠灯、金属卤灯光源等高温照明灯具；
l) 照明灯具、电取暖设备表面的高温部位应与可燃物保持0.5m以上的安全距离，使用后及时切断电源。不应用纸、布或其它可燃物制作灯罩；
m) 电动车不得停放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充电应尽量在室外进行，线路插座应固定敷设，并按照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进行充电。充电时，周围不得有可燃物。
[bookmark: _Toc24370]施工现场
a) 施工现场室外临时存放的可燃材料应分类成垛堆放，垛与垛间距不应小于2m，并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覆盖；
b) 因施工需要在建筑物内搭建临时隔断的，建筑构件的燃烧性能应当符合国家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技术规范，禁止采用金属夹芯板材；
c) 施工现场产生的可燃、易燃建筑垃圾或剩料应及时清理；
d) 室内不得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施工确需使用的，不应存放过夜，且应保持通风、远离火源热源并采取防静电措施；
e) 现场施工作业时，应配备相应灭火器材。现场严禁使用明火作业；
f) 施工中，严禁使用绝缘老化或失去绝缘性能的配电装置，并应及时更换破损、烧焦的插座、插头。60W以下的普通灯具距可燃物不应小于0.3m，高热灯具距可燃物不应小于0.5m。严禁私自改装现场供用电设施。
[bookmark: _Toc11543]其他危险源（旅游及民俗节庆）
a) 木结构建筑以及旅游景点内严禁吸烟，作为旅游景点参观的建筑出入口处应设置灭烟器，并在显著位置设置“禁止吸烟”等的警示性标志；
b) 古村、镇内及其周边30m范围内严禁销售、存储、燃放烟花爆竹，古村、镇内严禁销售和燃放孔明灯。重要节日等确需燃放烟花爆竹时，应远离木结构建筑成片区域和柴草等可燃物成片集中堆放区域。并在燃放结束后及时清理灰烬；
c) 集市、庙会时，应与易燃易爆场所、文物保护单位及耐火等级低的连片建筑密集区保持足够的防火间距，其布置不应妨碍消防车辆通行及消防水源的使用；
d) （可燃堆垛）文物建筑保护范围内禁止堆放柴草、木料、煤炭等易燃、可燃物品。
[bookmark: _Toc22487]公共消防设施
[bookmark: _Toc1020]一般规定
a) 古村、镇在活化开发利用时，应按使用功能及国家有关标准要求设置消防设施；
b) 古村、镇的管理部门应保证消防设施的完好有效。
[bookmark: _Toc32080]消防水源
a) 一般规定：消防水源可由市政管网、地表水和消防水池供给。缺水地区可利用雨水收集池等设施供给。有条件的地区，宜结合地势设置高位水池、水塔；
b) 当地表水作为室外消防水源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采取确保消防车、固定和移动消防水泵在枯水位取水的技术措施；消防车取水时，最大吸水高度不应超过6.0m；当采用井水作为消防水源时应设探测水井水位的测试装置；
2) 天然水源消防车取水口的位置和设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中有关地表水取水的要求，且取水头部宜设置过滤管或栅条间距不宜小于50mm的格栅；
3) 应设置消防车到达取水口的消防车道、消防车回车场或回车道。
c) 当天然水源或城镇给水管网不能满足消防给水要求时，应设置消防水池和消防加压泵，消防水池的有效容量应满足在火灾延续时间内消防用水量的要求。古镇不宜小于500m³，100户以上的村落不宜小于200m³，50-100户村落不宜小于100m³；
d) 高位消防水池、水塔
1) 高位消防水池应设置在地势较高、地质稳固、便于维护、不影响古村、镇风貌的地点，采用耐久性较好的材质建造，并应确保水质和储水可靠性；
2) 高位消防水池位置应确保水池底部高程高出被保护村落区域内最高建筑屋顶15m以上，保证不利点消火栓静水压力不低于0.15Mpa；
3) 消防水池可结合生活用水工程设置，但应采取确保消防用水不作它用的技术措施；消防水池补水时间不宜超过48h；
4) 消防水池在寒冷季节应采取防止冰冻措施；
5) 高位消防水池应设置水位在线监测装置。普通消防水池宜设水位在线监测装置。
e) 由于地形地貌限制，消防水池建设规模受限的，可分别设置多个独立的消防水池，每个水池的容量不应小于50m³。
[bookmark: _Toc20282]水灭火系统
1. 古镇在提升消防基础设施改造时，应按国家技术标准要求设置消防给水系统。市政的供水管网管径不应小于150mm；
1. 古村、镇内应设置室外消火栓，给水主管管径不应小于100mm；支管管径不应小于65mm；管网宜布置成环状，且进水管不少于2条；
1. 已有给水管网但未配置室外消火栓的古村、镇，应在改造时配置室外消火栓。确有困难时，可采用由消防车，或由机动消防泵、消防水带、水枪组成的移动灭火设施；
1. 室外消防给水管道和室外消火栓的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当古村、镇在消防站的保护范围内时，室外消火栓栓口的压力不应低于0.1Mpa：当古村、镇不在消防站保护范围内时，室外消火栓应满足其保护半径内建筑最不利点灭火的压力和流量的要求；
2) 寒冷地区和冬季有冰冻风险的室外消火栓应采取防冻措施，或采用地下消火栓、消防水鹤或将室外消火栓设在室内；
3) 室外消火栓应沿道路设置，并宜靠近十字路口，与房屋外墙距离不宜小于2m；
4) 木结构建筑集中的区域室外消火栓的保护半径不应大于50m，间距不应大于60m。室外消火栓应有一个直径100mm和一个直径为65mm的栓口，周边应设配置消防水带、消防水枪以及消火栓钥匙的器材箱。建筑为以木柱为承重结构时，水枪应配置多用水枪。
[bookmark: _Toc14911]其他灭火设施、器材
1. 鼓励对古村、镇中的重点文物建筑采用其他有效的灭火及防护措施，如在建筑内设置水喷雾系统，建筑外设置水雾防护保护设施等；
1. 鼓励古村、镇配置、研制小型适用于本村、镇的小型消防车辆；
1. 文物建筑及活化利用为经营性场所的应配置消防器材，如灭火器、灭火毯等。设有静水水源的，应在静水水源旁设置消防桶；历史风貌建筑内宜配置灭火器及其他类型的消防器材。
[bookmark: _Toc18324]火灾自动报警
1. 古村、镇内文物建筑、公共活动场所、经营场所等区域应按国家技术标准及行业标准（如《文物建筑防火设计导则》）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其他场所、部位鼓励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可选择设置NB传输的系统，探测器可选择独立式探测器；
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置不应影响村貌风貌。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的设置还应符合GB50116、GB50166的相关要求；
1. 在古村、镇的区域内，鼓励选择在适当的高位设置完全覆盖保护区的基于热成像原理的图像型火灾探测器；
1. 火灾危险性大的部位和高危人员居住的建筑内应设置一键式报警按钮。
[bookmark: _Toc8795]电气火灾监控
1. [bookmark: _Toc16061]电气火灾监控的设置场所：
1) 木结构和砖木结构文物建筑，应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或灭弧式电气防火保护装置，并将监测信号接入农村智慧消防大数据平台，进行实时监测、预警；
2) [bookmark: _Toc26480]设有旅馆、酒吧、洗浴等经营性场所或有文物建筑等重要场所的。
1. [bookmark: _Toc17095]电气火灾监控产品应符合GB14287.1、GB14287.2、GB14287.3、GB14287.4的要求；
1. [bookmark: _Toc475]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的设置还应符合GB50116的规定。
[bookmark: _Toc32735]广播通信及视频监控系统
古村、镇应充分发挥村落的广播系统、视频监控系统作为火灾事故发生的早期探测报警及警报的作用。
[bookmark: _Toc31546]消防供配电
消防电源的负荷等级应符合GB50016、《文物建筑防火设计导则》中对消防设施配电的要求，保证其可靠性。
[bookmark: _Toc29989]消防安全管理（见附录E）
[bookmark: _Toc3164]自救能力及救援力量（详见附录E）
[bookmark: _Toc7425]经营性场所应建立火灾发生应急处置机制，工作人员应具备火灾时扑救初期火灾的能力。第一时间灭火力量应不小于2人，第二力量应满足5分钟内到达现场的需求，人员不应小于3人。
[bookmark: _Toc30887]古村、镇的内的具有灭火能力的人员在火灾发生时都有参与火灾救援的义务，并应按灭火应急预案的分工履行各自的职责。
[bookmark: _Toc19369]新技术应用
鼓励研发、使用对整体古村、镇的消防安全水平有提升作用的新技术、措施等：如消防水压监控、设备状态监控、人员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效能提高的措施；简便有效的设施的应用：如利用洒水车、电动车改装为初期火灾快速处置的移动设备设施。家用储水设施保障初期消防用水的措施等。
[bookmark: _Toc13494]防火组团/单体
[bookmark: _Toc22404]建筑因素（含建筑防火特性）
[bookmark: _Toc2216]平面布置
1. 建筑内的防火分隔
1) 当既有建筑与其他建筑贴邻时，其相邻侧的开口部位宜设置防火挡板或采取其他防火保护措施；
2) [bookmark: _Toc23815]燃气（包括瓶装液化气）灶严禁与燃柴灶、蜂窝煤炉等产生明火的装置设置在同一房间内，经营场所的厨房应与建筑内的其他部位之间采用防火分隔措施，其墙面应采用不燃材料，顶棚和屋面应采用不燃或难燃材料。
1. 场所之间的分隔
1) 建筑内的用火房间宜设置在首层并宜靠外墙设置，设置在木结构建筑内的厨房应设置首层靠外窗的位置；餐饮类经营场所的厨房、家庭作坊的酿酒、炒茶用房应采用不燃性实体墙与其它部位分隔或对原有墙体进行阻燃处理且厨房地板应采用非燃烧体或设置厚度0.12m以上的非燃隔离层；
2) [bookmark: _Toc5798]历史建筑内使用明火进行烹饪的厨房用火区域1.5m范围内和厨房顶棚、屋面应采用不燃、难燃材料进行改造或实施阻燃处理。非传统建筑的厨房宜结合村落实际情况实施整体阻燃改造或采用不燃材料作为围护结构；
3) 施工部位与其他部分应采用不燃材料进行分隔或设置防火隔离带。
1. 建筑防火（建筑构造）
1) 室内装修：古村、镇内的建筑在活化利用过程中的装修应以最小干预的原则，减少对原有的建筑结构及风貌的影响；
2) 使用的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以A级为佳，使用B1级材料时，应使用毒性较低（32）的装修材料，不得使用燃烧性能为B2级及以下的材料；
3) 火灾荷载：设置在古村、镇中的经营性场所应尽量减少建筑内的移动火灾荷载；
4) 安全疏散：经营性场所内应设置满足该场所营业期间疏散需求的疏散通道及疏散指示标志和应急照明；
5) 其他措施：因保持建筑风貌需求无法设置满足安全的疏散楼梯时，应采取限制容纳人数等措施来提高疏散的安全度。
[bookmark: _Toc20034]火灾危险源（炊事及采暖用火）
[bookmark: _Toc16719]用气：建筑内使用燃气时应符合《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2006）
[bookmark: _Toc28617]用火
1. [bookmark: _Toc27970]用于炊事和采暖的灶台、烟道、烟囱、火炕等应采用不燃材料制作，其周围2.0m范围内的墙面、地面应采用不燃材料进行防火隔离保护，1.0m内不应堆放柴草等易燃物或采取防火隔离措施；
1. [bookmark: _Toc25091]烟囱穿过可燃屋顶（屋架）时，排烟口应高出屋面不小于500mm，并在顶棚至屋面层范围内采用不燃材料砌抹严密。烟囱直接在外墙开设排烟口时，外墙应为不燃烧体或经过阻燃处理且排烟口应突出外墙不少于250mm。
[bookmark: _Toc5102]用电
[bookmark: _Toc1396]古村、镇内的文物建筑的电气安全应符合《文物建筑电气防火导则》（试行）的要求，其他建筑参照执行。
[bookmark: _Toc4336]设施因素（预警及灭火）
[bookmark: _Toc8320]火灾自动报警
1. 建筑应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2014）的要求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 文物建筑推荐设置无组网形式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bookmark: _Toc9527]电气火灾监控
1. 电气火灾监控的设场所：
1) 木结构和砖木结构文物建筑，应设置电气火灾监控系统或灭弧式电气防火保护装置，并将监测信号接入农村智慧消防大数据平台，进行实时监测、预警；
2) 设有旅馆、酒吧、洗浴等经营性场所或有文物建筑等重要场所的。
1. 电气火灾监控产品应符合GB14287.1、GB14287.2、GB14287.3、GB14287.4的要求，其设置应符合本标准附录D的规定；
1.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的设置还应符合GB50116的规定。
[bookmark: _Toc24722]公共警报设施（广播通信）
1. 古村、镇应设置用于召集、联络、应急疏散和火灾防范及逃生自救常识宣传教育的广播设备；
1. [bookmark: _Toc31051][bookmark: _Toc8413]广播设备应设置在广场或村委会等公共场所，并由专职人员负责管理维护，其数量和功率应能保证从一个防火组团内的任何部位到均能清晰地听到广播内容；
1. 广播设备应与警报装置联动，应急广播及警报装置的功能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设置直接报警的外线电话，并能实现远程控制。
[bookmark: _Toc26351]灭火设施
（消防水源）防火组团的消防给水系统水源可利用古村、镇的消防水源及给水管网，当古村、镇无消防水源和给水管网时，文物建筑及经营性场所应设置消防水源。
[bookmark: _Toc11197]消火栓系统
1. 新建和既有建筑改造工程，应按照国家技术标准设置室内消火栓；
1. [bookmark: _Toc12490]室外消火栓的压力应不小于0.1Mpa，室内消火栓室外布置时，充实水柱不应小于10m；
1. [bookmark: _Toc27980]建筑面积大于200㎡的文物建筑及历史风貌建筑作为商业用途时，应设置消防软管卷盘或轻便消防水龙；
1. [bookmark: _Toc28036]生产经营场所应设置消防软管卷盘或轻便消防水龙（生产经营场所给水管道的管径不应小于DN25），软管内径不应小于19mm，长度宜为30m，水枪喷嘴口径不应小于6mm；
1. [bookmark: _Toc24658]有生活供水管道的，消防软管卷盘可直接在生活用水管道上连接；
1. [bookmark: _Toc12146]消防软管卷盘应设置在易于取用的位置，每个院落不少于1个，且保证一股水流能到达室内任何部位。
[bookmark: _Toc4628]喷淋
1. 具备供水条件的经营性场所，宜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或简易喷水灭火系统；
1. [bookmark: _Toc13627]设置在木结构建筑内，且按照国家技术标准不需要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生产经营场所应设置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1. [bookmark: _Toc26790]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或简易喷水灭火系统可采用连接室外消防管网或生活自来水管网取水，末端水压不应低于0.05Mpa。水压不足时，应采取设置专用喷淋泵或加压泵等措施；
1. [bookmark: _Toc21884]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或简易喷水灭火系统的喷头应布置在疏散走道、楼梯间、房间等部位，每15㎡设置一个喷头。应采用快速响应喷头，并应对管网作专门的标识、标志；
1. [bookmark: _Toc32295]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和简易喷水灭火系统的设置可参照GB50084的相关要求执行。
[bookmark: _Toc19318]其他
1. [bookmark: _Toc32036]（厨自灭装置）历史风貌建筑中设有餐馆或食堂的烹饪操作间，其排油烟罩及烹饪部位应设置自动灭火装置，且应在燃气或燃油管道上设置切断阀；
1. [bookmark: _Toc15739]（静水水源）：（太平缸、水缸等储水设施（缺水地区可利用雨水收集池））防火组团内的建筑室外应当设置水桶、水缸等静水水源，可利用生活用水储水设施，以保障冬季使用的可靠性，水源处应设置取水用的工具。
[bookmark: _Toc31243]消防器材
1. 古村、镇内的每幢建筑宜设置灭火器，生产经营场所以及核心区内的建筑的每个楼层应设置不少1组（2具）的灭火器，灭火器的保护面积不应大于300㎡；
1. [bookmark: _Toc6243]灭火器的类型应与场所的火灾种类和保护对象相统一，推荐使用水基型灭火器和ABC型干粉灭火器，灭火器应设置在醒目且易于取用的位置。当选用干粉灭火器时，应选用5KG的ABC型干粉灭火器或推车式磷酸铵盐干粉灭火器（院落内）；
1. 灭火器的保护距离不应大于15m（推车式为30m），1组2具（推车式灭火器除外）；
1. 选用推车式灭火器或其他规格、类型的灭火器时，其灭火级别、保护距离、保护面积应符合《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50140-2005)的有关要求；
1. [bookmark: _Toc14054]木结构文物建筑及有传统彩画、壁画、泥塑的需保护的部位的建筑，应配置移动式高压细水雾灭火装置。
[bookmark: _Toc15950]管理因素
[bookmark: _Toc8432]经营性场所应建立火灾发生应急处置机制，工作人员应具备火灾时扑救初期火灾的能力。第一时间灭火力量应不小于2人，第二力量应满足5分钟内到达现场的需求，人员不应小于3人。
[bookmark: _Toc19573]古村、镇的内的具有灭火能力的人员在火灾发生时都有参与火灾救援的义务，并应按灭火应急预案的分工履行各自的职责。
[bookmark: _Toc27287]其他要求详见附录E。
[bookmark: _Toc7501]自救能力和力量（详见附录E）
[bookmark: _Toc20558]新技术应用
鼓励研发、使用对整体古村、镇的消防安全水平有提升作用的新技术、措施等：如消防水压监控、设备状态监控、人员消防安全管理工作效能提高的措施；简便有效的设施的应用：如利用洒水车、电动车改装为初期火灾快速处置的移动设备设施。家用储水设施保障初期消防用水的措施等。
[bookmark: _Toc14950][bookmark: _Toc19569][bookmark: _Toc6051][bookmark: _Toc16019]古村、镇活化利用防火设计指导
[bookmark: _Toc25563]一般规定
[bookmark: _Toc20977]古村、镇内的历史建筑保护工作应遵循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其建筑防火设计应依据被利用建筑的保护要求进行，不应影响原有结构安全，并有效提高其消防安全水平。
[bookmark: _Toc9042]文物建筑的防火设计依据《文物建筑防火设计导则》（试行）、《文物建筑电气防火导则》（试行）
[bookmark: _Toc31730]仿古建筑宜按《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中第11章的要求进行设计。屋檐采用木质材料时，应进行阻燃处理达到B1级，同时应设置消防卷盘或轻便消防水龙。
[bookmark: _Toc27831]活化利用的文物建筑和历史风貌建筑按建筑结构的燃烧性能及固定火灾荷载分为四级：　
A-全木结构，承重柱外露；外墙或柱采用可燃材料：如过殿、正殿、
B-部分围护为木质，顶梁柱为木质，承重柱包于墙内；外墙、柱均为不燃材料，梁、楼板或楼梯采用可燃材料；
C-屋顶为木质；外墙、柱、梁、楼板、楼梯等均为不燃材料，屋顶承重构件为可燃材料；（砖木或石木结构）
D-窑洞形式外墙、柱、梁、楼板、楼梯和屋顶承重构件等均为不燃材料；
[bookmark: _Toc18345]按照用途分为以下几类
旅馆和民宿（居住类）
参观游览类（保持原状供人参观游览（如民俗馆，陈列一些家具等）和新建展览陈列馆
商店和餐饮
办公及员工宿舍
歌舞娱乐演艺场所（酒吧及演出场所）
养老及托幼
[bookmark: _Toc6019]旅馆和民宿
[bookmark: _Toc3217]建筑防火
[bookmark: _Toc11145]文物和历史建筑内的旅馆和民宿设置范围应符合下列要求：
1. C级建筑，经营用房应设于三层及以下楼层；
1. B级建筑，经营用房应设于二层及以下楼层；
1. A级建筑，经营用房应设于首层。
[bookmark: _Toc4204]位于A、B、C级历史建筑内旅馆和民宿的门窗洞口以及位于D级文物和历史建筑内旅馆和民宿的可燃性外墙，与相邻建筑的门窗洞口、可燃构件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6m，当防火间距不足时旅馆和民宿应在表1要求的设置范围内设置灭火措施。
旅馆和民宿防火间距不足时采取的灭火措施及其设置范围
	防火间距d
m
	灭火措施
	设置范围

	4≤d＜6
	按6.5.4c）要求设置轻便消防水龙、轻便消防水龙或背负式细水雾灭火装置。
	经营楼层、有使用功能楼层的公共走道。

	2≤d＜4
	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防火间距不足的房间及其左、右两侧贴邻房间，以及上述房间的上一层对应房间。

	0≤d＜2
	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外窗应采用不低于乙级防火窗或在外窗内部增设不低于乙级防火窗。
	


[bookmark: _Toc10191]　客房、厨房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
[bookmark: _Toc11571]为住宿客人提供零售服务的场所，宜设置于专用房间内。
[bookmark: _Toc8529]使用明火的厨房宜独立设置于文物和历史建筑外的专用房间内。
[bookmark: _Toc17226]液化石油气的瓶组气化间不应设置于文物和历史建筑本体内；备用的液化石油气钢瓶不应存放于厨房内或首层疏散楼梯下方，应存放于专门的储瓶间或室外空间。
[bookmark: _Toc208]客房与公共餐厅之间应采用厚度不小于120mm的不燃性墙体或耐火极限不低于1h的隔墙进行分隔。
[bookmark: _Toc17052]文物和历史建筑内部的厨房与其他部位之间应采用厚度不小于120mm的不燃性墙体或耐火极限不低于1h的隔墙进行分隔。
[bookmark: _Toc8211]文物和历史建筑内部的厨房上部楼板或其支撑结构为木构件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0.5h的不燃材料进行分隔保护。
[bookmark: _Toc10568]安全疏散
[bookmark: _Toc19021]建筑内的安全出口应分散布置，且同一旅馆或民宿相邻两个安全出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5m。
[bookmark: _Toc3331]采用楼梯疏散的旅馆和民宿，客房和餐厅的房间门至疏散楼梯的最远直线距离符合表2条件时，可设置1部疏散楼梯；其他旅馆和民宿的疏散楼梯不应少于2个。
可设置1部疏散楼梯的旅馆和民宿
	级别
	房间门至疏散楼梯的最远直线距离（m）

	
	室外楼梯
	封闭楼梯
	敞开楼梯（间）

	A
	-
	-
	-

	B
	25
	20
	18

	C、D
	20
	15
	13

	注1：除无可燃物的场所、敞开式外廊、室外楼梯外，旅馆或民宿内全部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其最远直线距离可按本表的规定增加25%；
注2：室内的封闭楼梯和敞开楼梯（间）采用木楼梯或螺旋楼梯时，其最远直线距离应按本表的规定减少2m，按注1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最远直线距离增加25%后减少2m。


[bookmark: _Toc125]疏散楼梯宜具备自然采光通风条件；疏散楼梯梯段宽度不宜小于1.1m；疏散楼梯梯段坡度不应超过45°。
[bookmark: _Toc11370]利用原有木质楼梯疏散的旅馆和民宿，楼梯底部应当采用不燃材料进行防火保护。新增疏散楼梯应采用不燃材料，为保持风貌一致而采用木质材料楼梯时，应进行阻燃处理达到B1级。
[bookmark: _Toc10756]建筑首层出口的净宽度不应小于0.8m。
[bookmark: _Toc12229]客房应符合以下要求：
1. 配备手电筒；
1. 按照床位数配备呼吸器；
1. 在除首层外距室外地面高度不大于6m的楼层配备逃生绳，在距室外地面高度大于6m的楼层配备逃生缓降器、悬挂式逃生梯或应急逃生器。
[bookmark: _Toc23242]门窗
[bookmark: _Toc15633]采用敞开楼梯（间）疏散的楼层，客房门应具备自闭功能。
[bookmark: _Toc25510]采用敞开楼梯（间）疏散的楼层，客房应设置可开启外窗，且每套客房至少有1个外窗的净高度不小于1m、净宽度不小0.8m、窗台下沿距室内地面高度不大于1.2m。
[bookmark: _Toc24919]使用明火的厨房应设置外窗。
[bookmark: _Toc18150]建筑装饰装修
[bookmark: _Toc8583]厨房墙面、地面、顶棚装修材料应采用不燃性材料，灶台、烟囱应采用不燃性材料。
[bookmark: _Toc14884]疏散楼梯间、疏散走道新增的装修、装饰材料应采用不燃性材料。
[bookmark: _Toc22398]客房、餐厅新增的地面装修材料应采用不燃性或难燃性材料。
[bookmark: _Toc26579]室内装饰织物、非保护要素的家具应进行阻燃处理达到B1级。
[bookmark: _Toc25561]建筑外墙不应新增可燃性、易燃性保温材料和外墙装饰装修材料。
[bookmark: _Toc30249]A级文物和历史建筑可燃性外墙上不应安装灯箱广告；其他文物和历史建筑安装的广告、灯箱等设施应采用不燃性材料制作。
[bookmark: _Toc17346]消防设施
[bookmark: _Toc17995]旅馆或民宿应按表3要求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旅馆或民宿设置自动灭火系统要求
	总建筑面积st或
任一层建筑面积sl
（㎡）
	其他条件
	自动灭火系统

	st≥3000或
sl≥1500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600≤st＜3000
且sl＜1500
	客房数大于14间（套）或经营用房层数高于3层
	局部应用系统

	
	客房数不大于14间（套）且经营用房层数不高于3层
	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st＜600
	1）位于A级文物和历史建筑内的旅馆和民宿；
2）位于B级文物和历史建筑内、吊顶采用可燃性或易燃性材料的旅馆和民宿；
3）防火间距小于2m时。
	


[bookmark: _Toc20965]按照要求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无可燃物的场所、敞开式外廊、室外楼梯等火灾危险性较小的场所可不布置洒水喷头。
[bookmark: _Toc13799]采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或局部应用系统的旅馆和民宿，按轻危险级确定设计基本参数，
[bookmark: _Toc29728]采用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旅馆和民宿，持续喷水时间不应小于0.5h，作用面积不宜小于80㎡且不宜大于100㎡，位于级文物和历史建筑内时设计喷水强度不应小于3L/min/㎡。
[bookmark: _Toc16039]未设置自动灭火系统的旅馆和民宿具有以下情况之一时，应在经营楼层，设置消防软管卷盘或利用自来水管道设置轻便消防水龙：如二层及以上楼层没有条件设置时，应保证消防卷盘或轻便消防水龙的充实水柱达到所需高度。
1. 距离最近的市政消火栓或室外消火栓大于80m；
1. 经营用层数超过（含2层）2层；
1. 属于1.2防火间距大于等于2m且小于6m的设置范围。
[bookmark: _Toc17331]当自来水管道水压难以满足轻便消防水龙灭火需求时，应设置背负式细水雾灭火装置。背负式细水雾灭火装置储液容器的容积不宜小于12L。
[bookmark: _Toc27159]应在各层便于发现取用的公共部位及首层出入口处设置灭火器。每25㎡应至少配备1具kg灭火器。除有电气、油品火灾风险的区域外，灭火器宜采用水基型灭火器。
[bookmark: _Toc27647]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火灾自动报警装置。
[bookmark: _Toc1535]客房、餐厅内应选择感烟火灾探测器。厨房内应选择感温火灾探测器，使用燃气的厨房还应选择相适应的可燃气体探测器。
[bookmark: _Toc7177]液化石油气储瓶间应采取必要的安全通风措施。
[bookmark: _Toc9275]电气
[bookmark: _Toc2405]配电箱电源进线侧应设置带隔离和保护功能的开关，并安装动作电流不大于300mA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bookmark: _Toc2707]客房数大于14间（套）时，宜对剩余电流、温度等进行实时监测；防火间距不足时，应对剩余电流、温度等进行实时监测。
[bookmark: _Toc14137]电气线路应穿管保护。明敷于木材等可燃材料上的电气线路应采用金属管保护；明敷或暗敷于不燃材料上的电气线路可采用燃烧性能不低于B1级的刚性塑料管保护。
[bookmark: _Toc6695]应在安全出口、楼梯间、疏散走道设置疏散指示标志。
[bookmark: _Toc2667]客房数大于14间（套），或防火间距不足的旅馆或民宿，应在楼梯间、疏散走道设置疏散照明，疏散走道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应低于3lx，室内疏散楼梯间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应低于10lx；客房数小于14间（套）的旅馆或民宿，应在楼梯间、疏散走道设置照明灯具。
[bookmark: _Toc13161]利用三合院、四合院院落作旅馆和民宿时，宜在院落中设置应急照明。
[bookmark: _Toc15422][bookmark: _Toc57746734]商店和饮食建筑
[bookmark: _Toc703]建筑防火
[bookmark: _Toc1774]文物和历史建筑内的商店和饮食功能的规模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单个商店总建筑面积不应超过600㎡，占地面积不宜超过300㎡；
1. 单个餐馆、快餐厅、饮食店、食堂总建筑面积不应超过300㎡；
1. 同一店铺内包含零售、饮食功能时，各饮食建筑面积之和不应超过300㎡，零售、饮食功能总面积之和不应超过600㎡、总占地面积不宜超过300㎡；
1. 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其最大允许总建筑面积和最大允许占地面积可增加1倍。
[bookmark: _Toc17208]位于A、B、C级文物和历史建筑内商店和饮食建筑的门窗洞口，与相邻建筑的门窗洞口、可燃构件之间的防火间距（正对时）不应小于6m，90°夹角时，防火间距不应小于2m，当防火间距不足时商店和饮食建筑应在表4要求的设置范围内设置灭火措施。
商店和饮食建筑防火间距不足时采取的灭火措施及其设置范围（夹角为90°时）
	防火间距d
m
	消防措施
	设置范围

	2≤d＜6(2m)
	按要求设置轻便消防水龙、轻便消防水龙或背负式细水雾灭火装置。
	经营楼层、有使用功能的架空防潮层等楼层的公共走道。

	d＜2
	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商店和饮食建筑内。


[bookmark: _Toc1031]含有餐饮功能文物和历史建筑不应在本体内设置使用明火的厨房。
[bookmark: _Toc12290]液化石油气的瓶组气化间不应设置于文物和历史建筑本体内；备用的液化石油气钢瓶不应存放于厨房内或首层疏散楼梯下方，应存放于专门的储瓶间或室外空间。
[bookmark: _Toc12936]文物和历史建筑内部的厨房与其他部位之间应采用厚度不小于120mm的不燃性墙体或耐火极限不低于1h的隔墙进行分隔。
[bookmark: _Toc25221]文物和历史建筑内部的厨房上部楼板或其支撑结构为木构件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0.5h的不燃材料保护。
[bookmark: _Toc2835]安全疏散
[bookmark: _Toc2632]设置多个安全出口的商店和饮食建筑，安全出口应分散布置，且同一商店和饮食建筑相邻两个安全出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5m。
[bookmark: _Toc31422]面积超过200㎡的楼层，其安全出口不应少于2个。
[bookmark: _Toc5388]采用楼梯疏散的楼层建筑面积大于300㎡时应采用室外楼梯、封闭楼梯间疏散；不大于300㎡时可采用原有楼梯进行疏散。
[bookmark: _Toc8510]利用原有木质楼梯疏散的商店和饮食建筑，楼梯底部应当采用不燃材料进行防火保护。新增楼梯应采用不燃材料或进行阻燃处理。
[bookmark: _Toc20679]商店和饮食建筑的疏散门不应增设门槛，紧靠疏散门口内外各1.4m范围内不应设踏步。既有门槛、踏步难以改造时，应增设疏散照明和警示标志。
[bookmark: _Toc21883]商店和饮食建筑的疏散人数应按每层营业厅、用餐区的建筑面积乘以表5规定的人员密度计算。
商店和饮食建筑人员密度
	
	人员密度（人/㎡）

	营业厅
	0.6

	用餐区
	1


[bookmark: _Toc7777]每层安全出口、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各自总净宽应根据疏散人数按照每100人的最小疏散净宽度不小于0.65m/百人计算确定，且应符合2.8的要求。
[bookmark: _Toc19419]仅设置1个安全出口的商店和饮食建筑，疏散楼梯的净宽度不宜小于1.1m，当疏散楼梯无直接对外出口、需与首层合用安全出口时，安全出口宽度不应小于1.8m。设置多个安全出口的商店建筑、饮食建筑，其首层疏散外门宽度不应小于1.4m，疏散楼梯的净宽度不宜小于0.9m。
[bookmark: _Toc17244]疏散楼梯宜具备自然采光通风条件；楼梯梯段坡度不宜超过38°。
[bookmark: _Toc21438]门窗
[bookmark: _Toc6615]采用敞开楼梯（间）疏散的楼层，营业厅应设置可开启式外窗，每个厅室至少有1个外窗的净高度不小于1m、净宽度不小0.8m、窗台下沿距室内地面高度不大于1.2m。
[bookmark: _Toc3586]文物和历史建筑内使用明火的厨房应设置外窗。
[bookmark: _Toc6537]建筑装饰装修
[bookmark: _Toc19599]厨房墙面、地面、顶棚装修材料应采用不燃性材料，灶台、烟囱应采用不燃性材料。
[bookmark: _Toc18849]疏散楼梯间、疏散走道新增的装修、装饰材料应采用不燃性材料。
[bookmark: _Toc2859]商店、餐厅地面新增的装修材料应采用不燃性或难燃性材料。
[bookmark: _Toc27322]商店柜台应采用不燃性材料。
[bookmark: _Toc13367]室内装饰织物、非保护要素的餐桌、餐椅等家具应进行阻燃处理达到B1级。
[bookmark: _Toc24887]建筑外墙不应采用可燃性、易燃性保温材料和外墙装饰装修材料。
[bookmark: _Toc14332]D级文物和历史建筑可燃性外墙上不应安装灯箱广告；其他文物和历史建筑安装的广告、灯箱等设施应采用不燃性材料制作。
[bookmark: _Toc27596]消防设施
[bookmark: _Toc29616]同一栋文物和历史建筑内的多个商店、餐馆、快餐厅、饮食店、食堂等统一进行修缮、改造时，任一层建筑面积大于1500㎡或总建筑面积大于3000㎡时应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bookmark: _Toc20220]单个商店、餐馆、快餐店、饮品店、食堂，以及同时包含零售、饮食功能的店铺，应按表6要求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商店和饮食建筑自动灭火系统设置
	总建筑面积st
（㎡）
	其他条件
	自动灭火系统

	600≤st＜1200
	——
	局部应用系统

	300≤st＜600
	——
	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st＜300
	1）位于A级文物和历史建筑内的商店和饮食建筑；
2）属于1.2防火间距小于2m的设置范围。
	


[bookmark: _Toc3424]设置自动灭火系统的商店和饮食建筑，除无可燃物的场所、敞开式外廊、室外楼梯等火灾危险性较小的场所之外，均应布置洒水喷头保护。
[bookmark: _Toc9679]采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或局部应用系统的商店和饮食建筑按中危险I级确定设计基本参数。
[bookmark: _Toc21595]采用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商店和饮食建筑的持续喷水时间不应小于0.5h、设计喷水强度不应小于3L/min/㎡，作用面积不宜小于80㎡且不宜大于100㎡。
[bookmark: _Toc18717]未设置自动灭火系统的商店建筑、饮食建筑具有以下情况之一时，应在经营楼层、有使用功能的架空防潮层等楼层的公共走道内设置消防软管卷盘或利用自来水管道设置轻便消防水龙：
1. 建筑距离最近的市政消火栓或室外消火栓大于80m；
1. 经营用层数超过2层；
1. 属于1.3防火间距大于等于4m且小于6m的设置范围。
[bookmark: _Toc29145]当自来水管道水压难以满足轻便消防水龙灭火需求时，应设置背负式细水雾灭火装置。背负式细水雾灭火装置储液容器的容积不宜小于12L。
[bookmark: _Toc2571]应在各层便于发现取用的公共部位及首层出入口处设置灭火器。每25㎡应至少配备2具2kg灭火器。除有电气、油品火灾风险的区域外，灭火器宜采用水基型灭火器。
[bookmark: _Toc21489]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火灾自动报警装置。
[bookmark: _Toc8636]商店营业厅、用餐区、仓储区内应选择感烟火灾探测器。厨房内应选择感温火灾探测器，使用燃气的厨房还应选择相适应的可燃气体探测器。
[bookmark: _Toc19735]液化石油气瓶组气化间、储瓶间应采取必要的安全通风措施。
[bookmark: _Toc1858]电气
[bookmark: _Toc29884]配电箱电源进线侧应设置带隔离和保护功能的开关，并安装动作电流不大于300mA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bookmark: _Toc9806]宜对剩余电流、温度等进行实时监测。
[bookmark: _Toc31177]电气线路应穿管保护。明敷于木材等可燃材料上的电气线路应采用金属管保护；明敷或暗敷于不燃材料上的电气线路可采用燃烧性能不低于B1级的刚性塑料管保护。
[bookmark: _Toc1077]应在安全出口、楼梯间、疏散走道设置疏散指示标志。
[bookmark: _Toc24071]应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建筑面积大于200㎡的营业厅和用餐区设置疏散照明。疏散走道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应低于3lx，人员密集场所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应低于5lx，室内疏散楼梯间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应低于10lx。
[bookmark: _Toc3649]博物馆（含陈列馆）
[bookmark: _Toc2483]建筑防火
[bookmark: _Toc25449]博物馆（含陈列馆）总建筑面积不宜超过1000㎡，博物馆内的演出场所建筑面积不应超过600㎡。
[bookmark: _Toc24787]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其最大允许总建筑面积可增加1倍。
[bookmark: _Toc15586]A级文物和历史建筑中的博物馆（含陈列馆）应设于二层层及以下楼层（不计架空防潮层）。
[bookmark: _Toc4097]位于A、B、C级文物和历史建筑内博物馆（含陈列馆）的门窗洞口以及可燃性外檐，与相邻建筑的门窗洞口、可燃构件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6（2）m，当防火间距不足时博物馆（含陈列馆）应在表7要求的设置范围内设置灭火措施。
博物馆（含陈列馆）防火间距不足时采取的灭火措施及其设置范围（括号内为90°夹角时间距）
	防火间距d
m
	消防措施
	设置范围

	4≤d＜6（2）
	按要求设置轻便消防水龙、轻便消防水龙或背负式细水雾灭火装置。
	经营楼层、有使用功能的架空防潮层等楼层的公共走道。

	d＜4
	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博物馆（含陈列馆）内。


[bookmark: _Toc29739]博物馆（含陈列馆）不应在文物和历史建筑本体内设置使用明火的厨房。
[bookmark: _Toc13515]安全疏散
[bookmark: _Toc23167]设置多个安全出口的博物馆（含陈列馆），安全出口应分散布置，且同一博物馆（含陈列馆）、演出场所相邻两个安全出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5m。
[bookmark: _Toc26075]面积超过200㎡的楼层，其安全出口不应少于2个。
[bookmark: _Toc29906]采用楼梯疏散的楼层建筑面积大于300㎡时应采用室外楼梯或封闭楼梯间疏散；不大于300㎡时可采用原有楼梯进行疏散。
[bookmark: _Toc378]利用原有木质楼梯疏散的博物馆（含陈列馆），楼梯底部应当采用不燃材料进行防火保护。新增楼梯应采用不燃材料或经阻燃处理达到B1级。
[bookmark: _Toc2248]博物馆（含陈列馆）的疏散门不应增设门槛，紧靠疏散门口内外各1.4m范围内不应增设踏步。既有门槛、踏步难以改造时，应增设疏散照明和警示标志。
[bookmark: _Toc7481]博物馆（含陈列馆）展厅应根据建筑面积按照0.34人/㎡计算顾客人数，演出场所按实际座位数的1.1倍计算人数。
[bookmark: _Toc2628]每层安全出口、疏散走道和疏散楼梯的各自总净宽应按照不小于0.65m/百人计算确定，且应符合6.4.2.8的要求。
[bookmark: _Toc1980]仅设置1个安全出口的博物馆（含陈列馆），疏散楼梯的净宽度不宜小于1.1（0.8）m，当疏散楼梯无直接对外出口、需与首层合用该安全出口时，安全出口宽度不应小于1.8（1.2）m。设置多个安全出口的博物馆（含陈列馆），其首层疏散外门宽度不应小于1.4m，疏散楼梯的净宽度不宜小于0.9m。
[bookmark: _Toc13947]安全出口数量或疏散宽度难以满足2.2、2.7、2.8要求时，应采取限制同时参观人数的限流措施：2层建筑使用楼梯疏散人数之和不应超过15人，3层建筑使用楼梯疏散人数之和不超过25人。
[bookmark: _Toc5625]疏散楼梯宜具备自然采光通风条件；楼梯梯段坡度不宜超过38°。
[bookmark: _Toc20668]门窗
[bookmark: _Toc32626]采用敞开楼梯（间）疏散的楼层，展厅、演出场所应设置可开启式外窗或通往外廊的外门。
[bookmark: _Toc22081]外窗净高度不宜小于1m，净宽度不宜小于0.8m，窗台下沿距室内地面高度不应大于1.2m。
[bookmark: _Toc26927]建筑装饰装修
[bookmark: _Toc27082]疏散楼梯间、疏散走道新增的装修、装饰材料应采用不燃性材料。
[bookmark: _Toc32122]展厅、演出场所顶棚、地面新增的装修材料应采用不燃性或难燃性材料。
[bookmark: _Toc31955]展厅展台应采用不燃性材料。
[bookmark: _Toc7868]装饰织物、舞台、非保护要素的家具应进行阻燃处理达到B1级。
[bookmark: _Toc11163]建筑外墙不应采用可燃性、易燃性保温材料和外墙装饰装修材料。
[bookmark: _Toc30175]D级文物和历史建筑可燃性外墙上不应安装灯箱广告；其他文物和历史建筑安装的广告、灯箱等设施应采用不燃性材料制作。
[bookmark: _Toc10848]消防设施
[bookmark: _Toc24866]博物馆（含陈列馆）应按表8要求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博物馆（含陈列馆）自动灭火系统设置
	总建筑面积st或
任一层建筑面积sl
（㎡）
	其他条件
	自动灭火系统

	st≥3000或
sl≥1500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600≤st＜3000
且sl＜1500
	——
	局部应用系统

	st＜600
	1）位于D级文物和历史建筑内的博物馆（含陈列馆）；
2）位于C级文物和历史建筑内，吊顶采用可燃性或易燃性材料的博物馆（含陈列馆）；
3）属于防火间距小于4m的设置范围。
	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bookmark: _Toc21882]设置自动灭火系统的博物馆（含陈列馆），除无可燃物的场所、敞开式外廊、室外楼梯等火灾危险性较小的场所之外，均应布置洒水喷头保护。
[bookmark: _Toc11852]采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或局部应用系统的博物馆（含陈列馆）按中危险I级确定设计基本参数。
[bookmark: _Toc17203]采用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博物馆的持续喷水时间不应小于0.5h、设计喷水强度不应小于4L/min/㎡，作用面积不宜小于80㎡且不宜大于100㎡。
[bookmark: _Toc9110]未设置自动灭火系统的博物馆（含陈列馆）具有以下情况之一时，应在经营楼层、有使用功能的架空防潮层等楼层的公共走道内设置消防软管卷盘或利用自来水管道设置轻便消防水龙：
1. 建筑距离最近的市政消火栓或室外消火栓大于80m；
1. 博物馆及其附属功能用房建筑层数超过2层；
1. 属于防火间距大于等于4m且小于6m的设置范围。
[bookmark: _Toc28055]当自来水管道水压难以满足轻便消防水龙灭火需求时，应设置背负式细水雾灭火装置。背负式细水雾灭火装置储液容器的容积不宜小于12L。
[bookmark: _Toc13511]应在各层便于发现取用的公共部位及首层出入口处设置灭火器。每25㎡应至少配备2具2kg灭火器。除有电气、油品火灾风险的区域外，灭火器宜采用水基型灭火器。
[bookmark: _Toc31633]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火灾自动报警装置。
[bookmark: _Toc28247]展厅、演出场所、仓储区内应选择感烟火灾探测器。
[bookmark: _Toc11271]电气
[bookmark: _Toc11931]配电箱电源进线侧应设置带隔离和保护功能的开关，并安装动作电流不大于300mA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bookmark: _Toc15072]宜对剩余电流、温度等进行实时监测。
[bookmark: _Toc17727]电气线路应穿管保护。明敷于木材等可燃材料上的电气线路应采用金属管保护；明敷或暗敷于不燃材料上的电气线路可采用燃烧性能不低于B1级的刚性塑料管保护。
[bookmark: _Toc5901]应在安全出口、楼梯间、疏散走道设置疏散指示标志。
[bookmark: _Toc5014]应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建筑面积大于200㎡的展厅和演出场所设置疏散照明。疏散走道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应低于1lx，人员密集场所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应低于3lx，室内疏散楼梯间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应低于5lx。
[bookmark: _Toc14863][bookmark: _Toc57746748]疗养院和员工宿舍
[bookmark: _Toc23703]建筑防火
[bookmark: _Toc13464]疗养院和员工宿舍内不应设置对外经营性的商店、博物馆（含陈列馆）、餐馆、快餐店、饮品店、旅馆和民宿等场所。
[bookmark: _Toc10613]疗养院、员工宿舍及其附属功能用房应设于三层及以下楼层。
[bookmark: _Toc24881]A、B、C级文物和历史建筑内疗养院和员工宿舍的门窗洞口以及可燃性外墙与相邻建筑的门窗洞口、可燃构件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6m，当防火间距不足时疗养院和员工宿舍应在表9要求的设置范围内设置灭火措施。
疗养院和员工宿舍防火间距不足时采取的灭火措施及其设置范围
	防火间距d
m
	消防措施
	设置范围

	4≤d＜6
	按要求设置轻便消防水龙、轻便消防水龙或背负式细水雾灭火装置。
	经营楼层、有使用功能的架空防潮层等楼层的公共走道。

	d＜4
	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防火间距不足的房间及其左、右两侧贴邻房间，以及上述房间的上一层对应房间。


[bookmark: _Toc4144]住宿、诊疗功能房间不应设置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
[bookmark: _Toc29964]厨房不宜设置在文物和历史建筑内。
[bookmark: _Toc21405]文物和历史建筑内部的厨房与其他部位之间应采用厚度不小于120mm的不燃性墙体或耐火极限不低于1h的隔墙分隔。
[bookmark: _Toc10347]文物和历史建筑内部的厨房上部楼板或其支撑结构为木构件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0.5h的不燃材料保护。
[bookmark: _Toc20655]液化石油气的瓶组气化间不应设置于文物和历史建筑本体内；备用的液化石油气钢瓶不应存放于厨房内或首层疏散楼梯下方，应存放于专门的储瓶间或室外空间。
[bookmark: _Toc15173]安全疏散
[bookmark: _Toc2828]设置多个安全出口的疗养院和员工宿舍，安全出口应分散布置，且每个楼层相邻两个安全出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5m。
[bookmark: _Toc17]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疗养院和员工宿舍可设置1部疏散楼梯，其他疗养院和员工宿舍的疏散楼梯不应少于2部。
1. 采用敞开式外廊和室外楼梯疏散；
1. 每层建筑面积小于200㎡；
1. 疗养院疗养、理疗、医技门诊、公共活动、管理等用房和宿舍居室、公共活动室等用房的房间门至疏散楼梯的最远距离符合表10规定的疗养院和员工宿舍。
可设置1部疏散楼梯的建筑
	级别
	房间门至疏散楼梯的最远直线距离（m）

	
	室外楼梯
	封闭楼梯
	敞开楼梯（间）

	A
	-
	-
	-

	B
	25
	20
	18

	C、D
	20
	15
	13

	注1：除无可燃物的场所、敞开式外廊、室外楼梯外，旅馆或民宿内全部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其最远直线距离可按本表的规定增加25%；
注2：室内的封闭楼梯和敞开楼梯（间）采用木楼梯或螺旋楼梯时，其最远直线距离应按本表的规定减少2m，按注1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最远直线距离增加25%后减少2m。


[bookmark: _Toc31529]文物和历史建筑可采用原有楼梯进行疏散。利用原有木质楼梯疏散的建筑，楼梯底部应当采用不燃材料进行防火保护。新增楼梯应采用不燃材料。
[bookmark: _Toc9690]安全出口的净宽度不应小于0.8m，疏散楼梯宽度不宜小于1.1m。
[bookmark: _Toc4750]疗养院和员工宿舍的疏散门不应增设门槛，紧靠疏散门口内外各1.4m范围内不应增设踏步。既有门槛、踏步难以改造时，应增设疏散照明和警示标志。
[bookmark: _Toc1036]疏散楼梯宜具备自然采光通风条件；楼梯梯段坡度不应超过38°。
[bookmark: _Toc20208]门窗
[bookmark: _Toc32158]采用敞开楼梯（间）疏散的楼层，住宿、诊疗、食堂等房间的门应具备自闭功能。
[bookmark: _Toc15156]住宿、诊疗、食堂、使用明火的厨房等房间应设有外窗。
[bookmark: _Toc32383]住宿、诊疗、食堂等房间的外窗净高度不宜小于1m，净宽度不宜小0.8m，窗台下沿距室内地面高度不应大于1.2m。
[bookmark: _Toc30124]建筑装饰装修
[bookmark: _Toc28013]厨房墙面、地面墙面装修材料应采用不燃性材料，顶棚装修材料应采用不燃性或难燃性材料，灶台、烟囱应采用不燃性材料。
[bookmark: _Toc19714]疏散楼梯间、疏散走道新增的装修、装饰材料应采用不燃性材料。
[bookmark: _Toc32170]住宿、诊疗、食堂、公共活动用房的顶棚、地面新增的装修材料应采用不燃性或难燃性材料。
[bookmark: _Toc20909]装饰织物、非保护要素的家具应进行阻燃处理达到B1级。
[bookmark: _Toc26405]建筑外墙不应采用可燃性、易燃性保温材料和外墙装饰装修材料。
[bookmark: _Toc26600]A级文物和历史建筑可燃性外墙上不应安装灯箱广告；其他文物和历史建筑安装的广告、灯箱等设施应采用不燃性材料制作。
[bookmark: _Toc270]消防设施
[bookmark: _Toc1663]疗养院和员工宿舍应按表11要求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疗养院和员工宿舍自动灭火系统设置
	总建筑面积st或
任一层建筑面积sl
（㎡）
	其他条件
	自动灭火系统

	st≥3000或
sl≥1500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600≤st＜3000
且sl＜1500
	——
	局部应用系统

	st＜600
	1）位于D级文物和历史建筑内的疗养院和员工宿舍；
2）属于防火间距小于4m的设置范围。
	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bookmark: _Toc23026]按照要求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无可燃物的场所、敞开式外廊、室外楼梯等火灾危险性较小的场所可不布置洒水喷头。
[bookmark: _Toc28916]采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或局部应用系统的疗养院和员工宿舍，按中危险级I确定设计基本参数。
[bookmark: _Toc465]采用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旅馆和民宿，持续喷水时间不应小于0.5h、设计喷水强度不应小于4L/min/㎡，作用面积不宜小于80㎡且不宜大于100㎡。
[bookmark: _Toc28607]建筑面积大于1000㎡的食堂，其烹饪操作间的排油烟罩及烹饪部位应设置自动灭火装置，并应在燃气或燃油管道上设置与自动灭火装置联动的自动切断装置。该自动灭火装置的设计、安装应符合CECS233的要求。
[bookmark: _Toc7631]未设置自动灭火系统的疗养院、员工宿舍具有以下情况之一时，应在各楼层（包括有使用功能的架空防潮层）的公共走道内设置消防软管卷盘或利用自来水管道设置轻便消防水龙：
1. 建筑距离最近的市政消火栓或室外消火栓大于80m；
1. 疗养院、员工宿舍及其附属功能用房建筑层数超过2层；
1. 属于6.5.1.3防火间距大于等于4m且小于6m的设置范围；
1. 吊顶采用可燃性或易燃性材料的C级多层文物和历史建筑。
[bookmark: _Toc24517]当自来水管道水压难以满足轻便消防水龙灭火需求时，应设置背负式细水雾灭火装置。背负式细水雾灭火装置储液容器的容积不宜小于12L。
[bookmark: _Toc23141]应在各层便于发现取用的公共部位及首层出入口处设置灭火器。每25㎡应至少配备2具2kg灭火器。除有电气、油品火灾风险的区域外，灭火器宜采用水基型灭火器。
[bookmark: _Toc31278]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火灾自动报警装置。
[bookmark: _Toc14409]疗养室、居室、活动室、疗养用房、食堂、储物间、公共活动用房内应选择感烟火灾探测器。厨房内应选择感温火灾探测器，使用燃气的厨房还应选择相适应的可燃气体探测器。
[bookmark: _Toc67]液化石油气瓶组气化间、储瓶间应采取必要的安全通风措施。
[bookmark: _Toc20837]电气
[bookmark: _Toc4868]配电箱电源进线侧应设置带隔离和保护功能的开关，并安装动作电流不大于300mA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bookmark: _Toc24198]宜对剩余电流、温度等进行实时监测。
[bookmark: _Toc31885]电气线路应穿管保护。明敷于木材等可燃材料上的电气线路应采用金属管保护；明敷或暗敷于不燃材料上的电气线路可采用燃烧性能不低于B1级的刚性塑料管保护。
[bookmark: _Toc19391]应在安全出口、楼梯间、疏散走道设置疏散指示标志。
[bookmark: _Toc22663]应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建筑面积大于200㎡的疗养用房和食堂等公共活动用房、建筑面积大于100㎡的地下或半地下公共活动场所设置疏散照明。疏散走道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应低于3lx，人员密集场所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应低于5lx，室内疏散楼梯间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应低于10lx。
[bookmark: _Toc27160][bookmark: _Toc57746755]办公建筑
[bookmark: _Toc16091]建筑防火
[bookmark: _Toc10666]A级文物和历史建筑，办公场所应设置于二层及以下楼层。
[bookmark: _Toc7590]A、B、C级文物和历史建筑内办公场所的门窗洞口以及可燃性外檐，与相邻建筑的门窗洞口、可燃构件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6（2）m，当防火间距不足时办公场所应按要求设置消防软管卷盘、轻便消防水龙或背负式细水雾灭火装置。
[bookmark: _Toc5484]作为办公用途的文物和历史建筑内不应设置使用明火的厨房。
[bookmark: _Toc8220]安全疏散
[bookmark: _Toc8819]设置多个安全出口的办公建筑，安全出口应分散布置，且同一办公建筑相邻两个安全出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5m。
[bookmark: _Toc2796]面积超过200㎡的楼层，其安全出口不应少于2个。
[bookmark: _Toc16117]安全出口数量难以满足6.6.2.2要求时，应采取限制办公人数的措施：2层建筑使用楼梯疏散人数之和不应超过15人，3层建筑使用楼梯疏散人数之和不超过25人，超过3层建筑使用楼梯疏散人数之和不超过50人。
[bookmark: _Toc26282]利用原有木质楼梯疏散的办公建筑，楼梯底部应当采用不燃材料进行防火保护。新增楼梯应采用不燃材料或经阻燃处理达到B1级。
[bookmark: _Toc16267]疏散楼梯宜具备自然采光通风条件；楼梯梯段坡度不宜超过45°。
[bookmark: _Toc12952]采用敞开楼梯（间）疏散的楼层，办公室应设置可开启式外窗，每个办公室至少有1个外窗净高度不宜小于1m，净宽度不宜小于0.8m，窗台下沿距室内地面高度不应大于1.2m。
[bookmark: _Toc22351]建筑装饰装修
[bookmark: _Toc19140]疏散楼梯间、疏散走道新增的装修、装饰材料应采用不燃性材料。
[bookmark: _Toc31241]顶棚、地面新增的装修材料应采用不燃性或难燃性材料。
[bookmark: _Toc1018]窗帘、非保护要素的家具应进行阻燃处理达到B1级。
[bookmark: _Toc16601]建筑外墙不应采用可燃性、易燃性保温材料和外墙装饰装修材料。
[bookmark: _Toc21593]A级文物和历史建筑可燃性外墙上不应安装灯箱广告；其他文物和历史建筑安装的广告、灯箱等设施应采用不燃性材料制作。
[bookmark: _Toc27889]消防设施
[bookmark: _Toc21907]具有以下情况之一时，应设置消防软管卷盘或利用自来水管道设置轻便消防水龙：
1. 建筑距离最近的市政消火栓或室外消火栓大于80m；
1. 办公及其附属功能层数超过2层；
1. 属于1.2防火间距小于2m的设置范围；
1. 吊顶采用可燃性或易燃性材料的B级多层文物和历史建筑；
1. A级文物和历史建筑。
[bookmark: _Toc16734]当自来水管道水压难以满足轻便消防水龙灭火需求时，应设置背负式细水雾灭火装置。背负式细水雾灭火装置储液容器的容积不宜小于12L。
[bookmark: _Toc5658]应在各层便于发现取用的公共部位及首层出入口处设置灭火器。每25㎡应至少配备2具2kg灭火器。除有电气、油品火灾风险的区域外，灭火器宜采用水基型灭火器。
[bookmark: _Toc29690]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火灾自动报警装置。
[bookmark: _Toc6347]办公室应选择感烟火灾探测器。
[bookmark: _Toc14069][bookmark: _Toc57746760]电气
[bookmark: _Toc7892]配电箱电源进线侧应设置带隔离和保护功能的开关，并安装动作电流不大于300mA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bookmark: _Toc10133]电气线路应穿管保护。明敷于木材等可燃材料上的电气线路应采用金属管保护；明敷或暗敷于不燃材料上的电气线路可采用燃烧性能不低于B1级的刚性塑料管保护。
[bookmark: _Toc30183]应在安全出口、楼梯间、疏散走道设置疏散指示标志。
[bookmark: _Toc5157]应在楼梯间、疏散走道设置照明灯具。
[bookmark: _Toc5373]歌舞娱乐场所（酒吧）
[bookmark: _Toc23082]文物建筑内不应设置歌舞娱乐放映游艺场所
[bookmark: _Toc25653]在历史建筑中设置的应满足以下规定：
[bookmark: _Toc26445]建筑防火
[bookmark: _Toc12429]文物和历史建筑内的歌舞娱乐演艺场所设置范围应符合下列要求：
1. B、C级建筑，经营用房应设于二层及以下楼层：
1. A级建筑，经营用房应设于首层
1. 一个房间的面积不应大于200㎡；
1. 房间之间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2h的隔墙进行分隔；
[bookmark: _Toc31397]位于A、B、C级历史风建筑内歌舞娱乐演艺场所的门窗洞口以及可燃性外墙，与相邻建筑的门窗洞口、可燃构件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6m，当防火间距不足时应在表12要求的设置范围内设置灭火措施。
歌舞娱乐演艺场所防火间距不足时采取的灭火措施及其设置范围
	防火间距d
m
	灭火措施
	设置范围

	4≤d＜6
	按要求设置轻便消防水龙、轻便消防水龙或背负式细水雾灭火装置。
	经营楼层、有使用功能楼层的公共走道。

	2≤d＜4
	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防火间距不足的房间及其左、右两侧贴邻房间，以及上述房间的上一层对应房间。

	0≤d＜2
	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外窗应采用不低于乙级防火窗或在外窗内部增设不低于乙级防火窗。
	


[bookmark: _Toc4745]厨房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
[bookmark: _Toc28995]为客人提供零售服务的场所，宜设置于专用房间内。
[bookmark: _Toc1807]使用明火的厨房宜独立设置于文物和历史建筑外的专用房间内。
[bookmark: _Toc49]液化石油气的瓶组气化间不应设置于文物和历史建筑本体内；备用的液化石油气钢瓶不应存放于厨房内或首层疏散楼梯下方，应存放于专门的储瓶间或室外空间。
[bookmark: _Toc13293]文物和历史建筑内部的厨房与其他部位之间应采用厚度不小于120mm的不燃性墙体或耐火极限不低于1h的隔墙进行分隔。
[bookmark: _Toc3900]文物和历史建筑内部的厨房上部楼板或其支撑结构为木构件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0.5h的不燃材料进行分隔保护。
[bookmark: _Toc24055]安全疏散
[bookmark: _Toc17219]建筑内的安全出口应分散布置，同一场所内相邻两个安全出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5m。
[bookmark: _Toc1173]采用楼梯疏散的歌舞娱乐演艺场所，房间门至疏散楼梯的最远直线距离符合表13条件时，可设置1部疏散楼梯；否则疏散楼梯不应少于2个。
可设置1部疏散楼梯的歌舞娱乐演艺场所
	级别
	房间门至疏散楼梯的最远直线距离（m）

	
	室外楼梯
	封闭楼梯
	敞开楼梯（间）

	A
	-
	-
	-

	B
	20
	18
	15

	C、D
	22
	20
	18

	注1：除无可燃物的场所、敞开式外廊、室外楼梯外，建筑内全部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其最远直线距离可按本表的规定增加25%；
注2：室内的封闭楼梯和敞开楼梯（间）采用木楼梯或螺旋楼梯时，其最远直线距离应按本表的规定减少2m，按注1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最远直线距离增加25%后减少2m。


[bookmark: _Toc31724]疏散楼梯宜具备自然采光通风条件；疏散楼梯梯段宽度不宜小于1.1m；疏散楼梯梯段坡度不应超过45°。
[bookmark: _Toc30518]利用原有木质楼梯疏散时，楼梯底部应当采用不燃材料进行防火保护。新增疏散楼梯应采用不燃材料，为保持风貌一致而采用木质材料楼梯时，应进行阻燃处理达到B1级。
[bookmark: _Toc26587]建筑首层出口的净宽度不应小于0.8m。
[bookmark: _Toc6929]设置在二层时应配备逃生绳。
[bookmark: _Toc11246]门窗
[bookmark: _Toc3084]采用敞开楼梯（间）疏散的楼层，房间门应具备自闭功能。
[bookmark: _Toc15623]采用敞开楼梯（间）疏散的楼层，房间应设置可开启外窗，且每个房间至少有1个外窗的净高度不小于1m、净宽度不小0.8m、窗台下沿距室内地面高度不大于1.2m。
[bookmark: _Toc22982]使用明火的厨房应设置外窗。
[bookmark: _Toc18789]建筑装饰装修
[bookmark: _Toc27165][bookmark: _Hlk110448494]墙面、地面应采用不低于B1级的材料、顶棚装修材料应采用A级材料。
[bookmark: _Toc13736]疏散楼梯间、疏散走道新增的装修、装饰材料应采用不燃性材料。
[bookmark: _Toc5279]室内装饰织物、非保护要素的家具及装饰物品应进行阻燃处理达到B1级。
[bookmark: _Toc4836]建筑外墙不应新增可燃性、易燃性保温材料和外墙装饰装修材料。
[bookmark: _Toc26312]A级文物和历史建筑可燃性外墙上不应安装灯箱广告；其他文物和历史建筑安装的广告、灯箱等设施应采用不燃性材料制作。
[bookmark: _Toc24184]消防设施
[bookmark: _Toc16128]应按表14要求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设置自动灭火系统要求
	总建筑面积st或
任一层建筑面积sl
（㎡）
	其他条件
	自动灭火系统

	st≥3000或
sl≥1500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600≤st＜3000
且sl＜1500
	
	局部应用系统

	
	
	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st＜300
	1）位于A级文物和历史建筑内的；
2）位于B级文物和历史建筑内、吊顶采用可燃性或易燃性时；
3）防火间距小于2m时。
	


[bookmark: _Toc8587]按照要求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无可燃物的场所、敞开式外廊、室外楼梯等火灾危险性较小的场所可不布置洒水喷头。
[bookmark: _Toc7348]采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或局部应用系统的旅馆和民宿，按轻危险级确定设计基本参数。
[bookmark: _Toc30028]采用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歌舞娱乐演艺场所，持续喷水时间不应小于0.5h，作用面积不宜小于80㎡且不宜大于100㎡，位于级文物和历史建筑内时设计喷水强度不应小于4L/min/㎡。
[bookmark: _Toc13820]未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具有以下情况之一时，应在经营楼层，设置消防软管卷盘或利用自来水管道设置轻便消防水龙：如二层及以上楼层没有条件设置时，应保证消防卷盘或轻便消防水龙的充实水柱达到所需高度。
1. 距离最近的市政消火栓或室外消火栓大于80m；
1. 经营用层数超过（含2层）2层；
1. 属于1.2防火间距大于等于2m且小于6m的设置范围。
[bookmark: _Toc23155]当自来水管道水压难以满足轻便消防水龙灭火需求时，应设置背负式细水雾灭火装置。背负式细水雾灭火装置储液容器的容积不宜小于12L。
[bookmark: _Toc10155]应在各层便于发现取用的公共部位及首层出入口处设置灭火器。每25㎡应至少配备2具2kg灭火器。除有电气、油品火灾风险的区域外，灭火器宜采用水基型灭火器。
[bookmark: _Toc1431]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火灾自动报警装置。
[bookmark: _Toc31431]客房、餐厅内应选择感烟火灾探测器。厨房内应选择感温火灾探测器，使用燃气的厨房还应选择相适应的可燃气体探测器。
[bookmark: _Toc3917]液化石油气储瓶间应采取必要的安全通风措施。
[bookmark: _Toc21164]电气
[bookmark: _Toc11824]配电箱电源进线侧应设置带隔离和保护功能的开关，并安装动作电流不大于300mA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bookmark: _Toc29038]宜对剩余电流、温度等进行实时监测；防火间距不足时，应对剩余电流、温度等进行实时监测。
[bookmark: _Toc4677]电气线路应穿管保护。明敷于木材等可燃材料上的电气线路应采用金属管保护；明敷或暗敷于不燃材料上的电气线路可采用燃烧性能不低于B1级的刚性塑料管保护。
[bookmark: _Toc27707]应在安全出口、楼梯间、疏散走道设置疏散指示标志。
[bookmark: _Toc29781]应在房间内、楼梯间、疏散走道设置疏散照明，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应低于5lx，室内疏散楼梯间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应低于10lx；
[bookmark: _Toc30661]利用三合院、四合院院落作歌舞娱乐演艺场所时，应在院落中设置应急照明。
[bookmark: _Toc16685]养老及托幼
老年人照料设施、托儿所、幼儿园不应设置在文物建筑内，确需设置及在历史建筑中设置的，应满足以下规定：
[bookmark: _Toc13564]建筑防火
[bookmark: _Toc18415]文物和历史建筑内的养老及托幼场所设置范围应符合下列要求：
1. C级建筑，住宿及活动用房应设于二层及以下楼层；
1. A、B级建筑，住宿及活动用房应设于首层。
[bookmark: _Toc26785]位于A、B、C级历史风貌建筑内养老及托幼场所的门窗洞口以及可燃性外墙，与相邻建筑的门窗洞口、可燃构件之间的防火间距不应小于6m，当防火间距不足时养老及托幼场所应在表15要求的设置范围内设置灭火措施。
养老及托幼场所防火间距不足时采取的灭火措施及其设置范围
	防火间距d
m
	灭火措施
	设置范围

	4≤d＜6
	按要求设置轻便消防水龙、轻便消防水龙或背负式细水雾灭火装置。
	经营楼层、有使用功能楼层的公共走道。

	2≤d＜4
	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防火间距不足的房间及其左、右两侧贴邻房间，以及上述房间的上一层对应房间。

	0≤d＜2
	应设置自动灭火系统，外窗应采用不低于乙级防火窗或在外窗内部增设不低于乙级防火窗。
	


[bookmark: _Toc19415]厨房不应设置在地下室、半地下室。
[bookmark: _Toc7296]使用明火的厨房宜独立设置于文物和历史建筑外的专用房间内。
[bookmark: _Toc7447]液化石油气的瓶组气化间不应设置于文物和历史建筑本体内；备用的液化石油气钢瓶不应存放于厨房内或首层疏散楼梯下方，应存放于专门的储瓶间或室外空间。
[bookmark: _Toc24392]住宿房间与公共餐厅之间应采用厚度不小于120mm的不燃性墙体或耐火极限不低于1h的隔墙进行分隔。
[bookmark: _Toc14786]文物和历史建筑内部的厨房与其他部位之间应采用厚度不小于120mm的不燃性墙体或耐火极限不低于1h的隔墙进行分隔。
[bookmark: _Toc16479]文物和历史建筑内部的厨房上部楼板或其支撑结构为木构件时，应采用耐火极限不低于0.5h的不燃材料进行分隔保护。
[bookmark: _Toc16090]安全疏散
[bookmark: _Toc20262]建筑内的安全出口应分散布置，且相邻两个安全出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5m。
[bookmark: _Toc29433]采用楼梯疏散的养老及托幼场所，房间门至疏散楼梯的最远直线距离符合表4条件时，可设置1部疏散楼梯；否则，疏散楼梯不应少于2个。
可设置1部疏散楼梯的养老及托幼场所
	级别
	房间门至疏散楼梯的最远直线距离（m）

	
	室外楼梯
	封闭楼梯
	敞开楼梯（间）

	A
	-
	-
	-

	B
	-
	-
	-

	C、D
	20
	15
	13

	注1：除无可燃物的场所、敞开式外廊、室外楼梯外，旅馆或养老及托幼场所内全部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其最远直线距离可按本表的规定增加25%；
注2：室内的封闭楼梯和敞开楼梯（间）采用木楼梯或螺旋楼梯时，其最远直线距离应按本表的规定减少2m，按注1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最远直线距离增加25%后减少2m。


[bookmark: _Toc24967]疏散楼梯宜具备自然采光通风条件；疏散楼梯梯段宽度不宜小于1.1m；疏散楼梯梯段坡度不应超过45°。
[bookmark: _Toc16185]利用原有木质楼梯疏散的养老及托幼场所，楼梯底部应当采用不燃材料进行防火保护。新增疏散楼梯应采用不燃材料，为保持风貌一致而采用木质材料楼梯时，应进行阻燃处理达到B1级。
[bookmark: _Toc20537]建筑首层出口的净宽度不应小于0.8m。
[bookmark: _Toc17363]设置在二层的房间尚应符合以下要求：
1. 配备手电筒；
1. 按照床位数配备呼吸器；
1. 在除首层外距室外地面高度不大于6m的楼层配备逃生绳；
1. 设置一键式报警装置。
[bookmark: _Toc10356]门窗
[bookmark: _Toc23792]采用敞开楼梯（间）疏散的楼层，房间门应具备自闭功能。
[bookmark: _Toc30290]采用敞开楼梯（间）疏散的楼层，客房应设置可开启外窗，且每个房间至少有1个外窗的净高度不小于1m、净宽度不小0.8m、窗台下沿距室内地面高度不大于1.2m。
[bookmark: _Toc11232]使用明火的厨房应设置外窗。
[bookmark: _Toc21385]建筑装饰装修
[bookmark: _Toc23367]厨房墙面、地面、顶棚装修材料应采用不燃性材料，灶台、烟囱应采用不燃性材料。
[bookmark: _Toc207]疏散楼梯间、疏散走道新增的装修、装饰材料应采用不燃性材料。
[bookmark: _Toc28444]客房、餐厅新增的地面装修材料应采用不燃性或难燃性材料。
[bookmark: _Toc2039]室内装饰织物、非保护要素的家具应进行阻燃处理达到B1级。
[bookmark: _Toc20693]建筑外墙不应新增可燃性、易燃性保温材料和外墙装饰装修材料。
[bookmark: _Toc16345]A级文物和历史建筑可燃性外墙上不应安装灯箱广告；其他文物和历史建筑安装的广告、灯箱等设施应采用不燃性材料制作。
[bookmark: _Toc18975]消防设施
[bookmark: _Toc18631]旅馆或养老及托幼场所应按表17要求设置自动灭火系统。
表5自动灭火系统设置要求
	总建筑面积st或
任一层建筑面积sl
（㎡）
	其他条件
	自动灭火系统

	st≥3000或
sl≥1500
	——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600≤st＜3000
且sl＜1500
	
	局部应用系统

	
	客房数不大于14间（套）且经营用房层数不高于3层
	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st＜600
	1）位于A级文物和历史建筑内的养老及托幼场所；
2）位于B级文物和历史建筑内、吊顶采用可燃性或易燃性材料的养老及托幼场所；
3）防火间距小于2m时。
	


[bookmark: _Toc18962]按照要求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时，无可燃物的场所、敞开式外廊、室外楼梯等火灾危险性较小的场所可不布置洒水喷头。
[bookmark: _Toc3417]采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或局部应用系统的养老及托幼场所，按轻危险级确定设计基本参数。
[bookmark: _Toc28991]采用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的养老及托幼场所，持续喷水时间不应小于0.5h，作用面积不宜小于80㎡且不宜大于100㎡，位于级文物和历史建筑内时设计喷水强度不应小于3L/min/㎡。
[bookmark: _Toc29389]未设置自动灭火系统的养老及托幼场所具有以下情况之一时，应在经营楼层，设置消防软管卷盘或利用自来水管道设置轻便消防水龙：如二层及以上楼层没有条件设置时，应保证消防卷盘或轻便消防水龙的充实水柱达到所需高度。
1. 距离最近的市政消火栓或室外消火栓大于80m；
1. 经营用层数超过（含2层）2层；
1. 属于防火间距大于等于2m且小于6m的设置范围。
[bookmark: _Toc787]当自来水管道水压难以满足轻便消防水龙灭火需求时，应设置背负式细水雾灭火装置。背负式细水雾灭火装置储液容器的容积不宜小于12L。
[bookmark: _Toc32093]应在各层便于发现取用的公共部位及首层出入口处设置灭火器。每25㎡应至少配备2具2kg灭火器。除有电气、油品火灾风险的区域外，灭火器宜采用水基型灭火器。
[bookmark: _Toc3934]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火灾自动报警装置。
[bookmark: _Toc4140]客房、餐厅内应选择感烟火灾探测器。厨房内应选择感温火灾探测器，使用燃气的厨房还应选择相适应的可燃气体探测器。
[bookmark: _Toc32000]液化石油气储瓶间应采取必要的安全通风措施。
[bookmark: _Toc28093]电气
[bookmark: _Toc9991]配电箱电源进线侧应设置带隔离和保护功能的开关，并安装动作电流不大于300mA的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bookmark: _Toc1304]客房数大于14间（套）时，宜对剩余电流、温度等进行实时监测；防火间距不足时，应对剩余电流、温度等进行实时监测。
[bookmark: _Toc1992]电气线路应穿管保护。明敷于木材等可燃材料上的电气线路应采用金属管保护；明敷或暗敷于不燃材料上的电气线路可采用燃烧性能不低于B1级的刚性塑料管保护。
[bookmark: _Toc14590]应在安全出口、楼梯间、疏散走道设置疏散指示标志。
[bookmark: _Toc2490]客房数大于14间（套），或防火间距不足的旅馆或养老及托幼场所，应在楼梯间、疏散走道设置疏散照明，疏散走道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应低于5lx，室内疏散楼梯间的地面最低水平照度不应低于10lx；客房数小于14间（套）的旅馆或养老及托幼场所，应在楼梯间、疏散走道设置照明灯具。
[bookmark: _Toc31200]利用三合院、四合院院落作养老及托幼场所时，应在院落中设置应急照明。
[bookmark: _Toc5139][bookmark: _Toc29579][bookmark: _Toc23654][bookmark: _Toc22259]风险评估报告的编制
[bookmark: _Toc4214]一般规定
[bookmark: _Toc22915]评估报告是古村、镇消防安全状况和消防安全评估过程的具体体现，报告中应能清晰、客观的体现评估对象的消防安全情况，全面、概括的反映评估工作的全部工作，文字表述应准确、简洁，资料应清楚可靠，论点明确。
[bookmark: _Toc9771]评估报告须列出文物保护单位存在的风险隐患和问题，能够真实反映出评估对象的安全风险类型和程度，以及现有安全防护措施的功能现状。
[bookmark: _Toc24953]评估报告须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和建议。
[bookmark: _Toc16817]消防安全评估报告的格式和内容
[bookmark: _Toc18641]报告应采用A4幅面，左侧装订。古村、镇消防安全评估报告封面格式示例见附录D;
[bookmark: _Toc24961]风险评估报告应包含以下内容：
封面，封面应能直接反映评估报告的组织形式。-著录项，著录项应记录评估工作的基本情况，相关人员及任务分工。消防安全评估机构应加盖公章，评估人员均应亲笔签名。
目录
正文，正文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 评估目的意义；
1. 评估依据；
1. 古村、镇的概况及评估单元的基本状况；
1. 评估单元具体评估对象的确定过程、评估方法和评估结果；
1. 消防安全综合研判分析情况；
1. 古村、镇消防安全评估结论表，消防安全工作建议和意见；
1. 附件，附件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0. 古村、镇信息地图，包括总平面、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规划、道路情况、用地属性、建筑密度、水源分布、消防站点分布、相关场所类别及所属行业统计、消火栓布局、文物建筑分布、经营性场所分布等；
0. 评估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图表，包括单位场所消防安全检查表、公众消防意识能力调查问卷、评估指标特征值区间专家打分表、指标权重专家打分表等；
0. 评估过程中专家意见、会议记录等；
0. 评估人员专业资质证书影印件。


[bookmark: 标准附录]
.


[bookmark: _Toc7993]
（资料性）
基本情况采集及现场勘察内容示例
A.1　 基本情况采集：
1. 保护情况资料：古村、镇列入国家公布批次情况资料、建成年代和其他冠名等基本概况资料等，测绘图、平面图、地形图、交通图、政区图及全景照、建筑照、写实照、历史照等图片资料，建筑栋数及分布、占地面积、行政和自然区划，涉及消防保护价值的特色建筑（传统民居、宗祠、鼓楼、戏台、寺庙等）、特色产业、特色文化等；
1. 规划性资料：古村、镇保护发展规划、所在市域、县域、乡镇或其他区域规划、旅游发展规划、文物保护规划、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等综合性规划的消防专篇或消防专项规划等；
1. 改造工程资料：基础设施、公用设施、旅游设施、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等建设和改造项目计划、实施方案及设计、审核、施工、验收图文资料（消防内容）、消防设施专项建设和改造工程图文资料；
1. 资源性资料：地理位置、气象气候、河流水文、地质地貌等自然环境资源资料；涉及消防安全行为、自治能力和应急能力的人口数量、年龄结构、教育程度、消防素质、劳动能力、高危人群、弱势群体、外来人口等人口资源资料；旅游开发、生产总值、经济收入、生活条件、村容村貌、民间活动、社会秩序、乡风文明等经济社会资源资料；道路、街巷、水电、通讯等公用设施资源资料。
A.2　 现场勘察宜包括但不限于表A.1所列内容，并应填写表A-2。
表A.1　 现场勘察内容
	
	分项
	勘察内容

	概况
	现状
	保护范围，建筑特点，结构形式，历史沿革，建筑用途；必要的总平面图、已有的消防设施系统图，保护对象的平、立面现状实测图等。

	
	保护情况
	保护等级，保护方案，保护价值；
设置保护管理机构或设专人管理的情况。

	建筑防火
	建筑参数
	建筑高度、层数、面积，院落占地面积。

	
	耐火等级
	建筑墙、柱、梁、楼板等主要构件的做法、建筑材料燃烧性能和厚度。

	
	防火间距
	建筑防火间距；
建筑本体每面外墙开窗面积、外墙面积，相邻其他建筑外墙开窗面积、外墙面积。

	
	疏散条件
	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数量及宽度，最远疏散距离；
疏散楼梯、疏散通道等疏散路径的围护结构建筑材料燃烧性能和厚度。

	火灾
危险源
	历史火灾
	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以及历史文化街区区域性火灾的致灾因素、过火面积和受损情况等。

	
	固定可燃物
	柱、梁、墙、板等可燃结构承重构件的尺寸、体积等。

	
	移动可燃物
	可燃家具、商业经营产品、仓储物品、可燃堆垛等的数量、体积等；
建筑内部装饰装修材料的燃烧性能、厚度、面积。

	
	用火用气
用油
	炊事明火、烟囱材质、祭祀用火使用情况及不安全的行为；
燃气使用和存放场所，燃气钢瓶的容量，与灶具安全距离，燃气管道，沼气等的使用情况及不安全的行为；
可燃液体的种类、储量等使用情况及不安全的行为。

	
	用电
	配电箱材质及安装方式、配电线缆的敷设、配电系统绝缘、配电保护措施，终端用电设备是否满足电气火灾防范要求。

	
	周边重大火灾危险源
	历史文化街区内、历史建筑周围易燃易爆场所和设施；
历史文化街区内、历史建筑周围可燃物堆垛。

	
	雷电气象条件
	有无防直击雷保护装置；保护装置是否完整有效。

	
	风俗习惯
	燃放烟花爆竹、燃放孔明灯、祭祀风俗

	消防
设施
	消防给水
系统
	消防水源；给水管网供水压力、流量、管道埋深，管材，室内外消火栓数量、栓口压力、使用完好度、间距、分布图纸；水带、水枪、轻便消防水龙配置情况、完好情况，必要时调研极端条件下管网压力、流量等。

	
	灭火系统
和设施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其他自动灭火系统、灭火器、其他移动灭火装置的配置情况、合理性、完好性和有效性。

	
	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火灾自动报警装置的配置情况、合理性、完好性；
电气火灾监控系统的配置情况、合理性、完好性。

	
	消防电源
及配电
	消防电源可靠性，备用电源设置；消防配电线路选型及敷设、消防设备的控制或保护电器等是否满足规范要求；消防联动控制的设置是否可靠；整体消防配电系统能否满足文物消防安全的需要。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备用照明、疏散照明、疏散指示灯具或标识的设置情况；应急照明灯具自带电源的完好情况。

	消防救援
	消防站
	设备完善情况；能否满足5min到达火点要求。



表A.2　 建筑物基本信息一览表
	序
号
	建筑物
名称
	建筑面积
	层数
	建筑高度
	结构类型
	耐火等级
	建筑间距
	使用性质

	
	
	
	
	
	砖混
	砖木
	木
	
	前
	后
	左
	右
	自住、商店、展览、民宿、餐饮等

	1
	
	
	
	
	
	
	
	
	
	
	
	
	

	2
	
	
	
	
	
	
	
	
	
	
	
	
	

	3
	
	
	
	
	
	
	
	
	
	
	
	
	




II



[bookmark: _Toc16034]
（资料性）
评估指标体系框架示例
单体建筑评估指标
	序号
	一级指标得分占比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得分占比
	二级指标
	权重
	序号
	三级指标得分占比
	三级指标
	权重
	评分标准
	分值标准
	得分
	备注

	1
	45%
	建筑属性（周边道路、地势）
	1
	6%
	平面布置
	
	1
	3.00%
	和周边组团的防火间距
	
	符合现行规范要求；间距满足现行规范要求50%以上；间距满足现行规范要求50%以下
	
	
	

	
	
	
	
	
	
	
	2
	2.00%
	建筑内的分隔措施
	
	火灾危险性较大部位与其他部位的分隔措施有完整有效的分隔措施；采取一定分隔措施但不完善；无分隔措施
	
	
	

	
	
	
	
	
	
	
	3
	1.00%
	场所之间分隔措施
	
	可燃库房、商店、作坊与其他场所的分隔有完整有效的分隔措施；采取一定分隔措施但不完善；无分隔措施
	
	
	

	
	
	
	2
	26%
	建筑防火
	
	1
	6.00%
	建筑指标
	
	面积、高度、开敞情况
	
	
	

	
	
	
	
	
	
	
	2
	5.00%
	建筑构造
	
	木结构；砖木结构；窑洞、石头（转化为荷载）
	
	
	

	
	
	
	
	
	
	
	3
	3.00%
	室内装修毒性
	
	毒性不大：较大：非常大
	
	
	

	
	
	
	
	
	
	
	4
	12.00%
	火灾荷载（包括装修）
	
	固定可燃物（建筑结构、装修）无可燃装修；有可燃装修占地小于墙地面积50%；有可燃装修占地大于墙地面积50%
	
	
	建筑结构

	
	
	
	
	
	
	
	
	
	
	
	移动可燃物（日常使用的家具及用品、经营场所内的货物）
	
	
	日常使用的家具及用品

	
	
	
	3
	3%
	安全疏散
	
	1
	3.00%
	建筑内的安全疏散通道
	
	数量及宽度、距离符合要求；达到要求的70%以上；达到要求的70%以下
	
	
	数量及宽度、距离

	
	
	
	
	
	
	
	
	
	
	
	占用疏散通道达到要求的70%以上；达到要求的30-70%；占用疏散通道
	
	
	占用堵塞封闭安全疏散的行为

	
	
	
	
	
	
	
	
	
	
	
	有且合理有效；有但适用性不强；无
	
	
	是否有补救措施

	
	
	
	
	
	
	
	
	
	
	
	有且符合规范要求；有但效果较差；无
	
	
	应急照明及标志的设置

	
	
	
	4
	3%
	组团周边消防道路
	
	
	3.00%
	重点建筑周边扑救条件
	
	救援条件良好：一般：较差
	
	
	

	
	
	
	5
	7%
	其他因素
（公众影响度及历史价值）
	
	
	3.00%
	保护等级
	
	国家级、省级、市县级
	
	
	

	
	
	
	
	
	
	
	
	3.00%
	年限
	
	>500；200-500；<200
	
	
	

	
	
	
	
	
	
	
	
	1.00%
	容纳人数
	
	10人以下；10-30；30人以上
	
	
	

		


2
	10%
	火灾危险源
	1
	5.50%
	用火用气
	
	1
	3.00%
	炊事及采暖用火
	
	周围的防火隔离保护（继续细化分级）1、是否在2m范围采用不燃材料；
	
	
	

	
	
	
	
	
	
	
	
	
	
	
	2、烟囱设置是否穿过可燃构件时的防火措施
	
	
	

	
	
	
	
	
	
	
	
	
	
	
	3、使用明火炉灶时的看护管理
	
	
	

	
	
	
	
	
	
	
	2
	1.50%
	用气（合规性）
	
	住人的房间和场所内是否存放使用瓶装液化气
	
	
	

	
	
	
	
	
	
	
	
	
	
	
	液化石油气与其他的安全距离
	
	
	

	
	
	
	
	
	
	
	
	
	
	
	使用燃气场所的通风及管道的敷设
	
	
	

	
	
	
	
	
	
	
	3
	1.00%
	液体燃料的使用
	
	是否安全存放
	
	
	

	
	
	
	
	
	
	
	
	
	
	
	存放使用的安全操作
	
	
	

	
	
	
	2
	3.50%
	用电
	
	1
	1.00%
	设备及电力线路
	
	架空电力线路的敷设与可燃建筑及堆场的距离
	
	
	

	
	
	
	
	
	
	
	2
	1.00%
	电表箱及线路敷设
	
	电表箱的敷设位置及防护措施
	
	
	

	
	
	
	
	
	
	
	
	
	
	
	导线的耐压等级、流量、机械强度
	
	
	

	
	
	
	
	
	
	
	3
	0.50%
	大功率动力设备的使用
	
	使用时的安全防护措施
	
	
	

	
	
	
	
	
	
	
	
	
	
	
	是否采用独立电表箱
	
	
	

	
	
	
	
	
	
	
	
	
	
	
	开关箱与电力设备之间的连接方式是否合规
	
	
	

	
	
	
	
	
	
	
	4
	1.00%
	照明采暖灯具及线路
	
	照明采暖是否采用大功率设备
	
	
	

	
	
	
	
	
	
	
	
	
	
	
	可燃物的安全距离
	
	
	

	
	
	
	
	
	
	
	
	
	
	
	穿管保护是否到位
	
	
	

	
	
	
	3
	1%
	雷击
	
	1
	1.00%
	防直击雷保护
	
	是否完好有效
	
	
	

	3
	16%
	预警和报警
警报设施
	1
	8%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
	5.00%
	文物建筑、公共活动场所、经营性场所的设置情况
	
	有且布置全面合理；有但未全面覆盖；无或较少
	
	
	传统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独立烟感均可

	
	
	
	
	
	
	
	2
	2.00%
	是否设有全覆盖的图像型火灾探测器
	
	有；部分有；无
	
	
	

	
	
	
	
	
	
	
	3
	1.00%
	是否设有火灾报警按钮
	
	建筑和公共区域均有；仅建筑内有；无
	
	
	

	
	
	
	2
	2%
	电气火灾监控
	
	1
	1.00%
	经营性场所及可燃建筑的设置情况
	
	大部分设置；个别设置；未设置
	
	
	

	
	
	
	
	
	
	
	2
	0.50%
	是否接入消防数据平台
	
	接入；未接入
	
	
	

	
	
	
	
	
	
	
	3
	0.50%
	设置是否规范
	
	规范；不规范
	
	
	

	
	
	
	3
	4%
	广播通信（报警设施）
	
	1
	2.00%
	公用区域设有广播设施
	
	有专用；有合用；无
	
	
	

	
	
	
	
	
	
	
	2
	1.00%
	建筑内设有消防广播
	
	设置率大于70%；设置率30%-70%；设置率小于30%
	
	
	

	
	
	
	
	
	
	
	3
	1.00%
	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情况
	
	能联动进行广播；不能联动但能手动启动广播；
	
	
	

	
	
	
	4
	2%
	消防配电系统
	
	1
	1.00%
	消防电源的负荷等级的合规性及可靠性
	
	符合规范要求、安全可靠；负荷等级满足要求但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负荷等级不满足要求，风险较高
	
	
	

	
	
	
	
	
	
	
	
	
	配电线路的选型及敷设
	
	符合规范要求、安全可靠；负荷等级满足要求但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负荷等级不满足要求，风险较高
	
	
	

	
	
	
	
	
	
	
	2
	1.00%
	消防控制室的设置
	
	有专门的消防控制室，设置符合规范要求；与其他合用；无消防控制室，但报警信息能及时发送到管理人员；报警信息不能被及时获知
	
	
	

	4
	19%
	自救条件能力及消防安全管理
	1
	5%
	联防联动情况
	
	1
	1.00%
	联动机制
	
	建立情况：有且完善；有，存在缺陷；无或形态虚设
	
	
	

	
	
	
	
	
	
	
	2
	2.00%
	站点设置及设备配置
	
	布局合理，设备齐全；有设置，存在缺陷；无或严重缺陷
	
	
	

	
	
	
	
	
	
	
	
	2.00%
	救援实战能力
	
	能力强；中等；较差
	
	
	

	
	
	
	2
	2%
	体系
	
	1
	0.50%
	组织机构建立
	
	机构健全；有机构但不够健全；未设置组织机构
	
	
	

	
	
	
	
	
	
	
	2
	1.00%
	安全管理人员配备
	
	配备人员的数量及素质：数量全、素质高；有但数量及素质均有欠缺；距要求差距较大
	
	
	

	
	
	
	
	
	
	
	3
	0.50%
	防控队伍的建立
	
	有志愿消防队，人员素质高；有志愿消防队，但人员能力素质一般；无志愿消防队，但有相关人员
	
	
	

	
	
	
	3
	2%
	火灾防控制度
	
	1
	2.00%
	制度建立
	
	有全面且落实到位；有但部分短缺，落实情况一般；短缺严重且落实情况较差
	
	
	

	
	
	
	4
	5%
	宣传培训及演练
	
	1
	3.00%
	宣传培训
	
	宣传培训频次高、效果好；有宣传但效果一般；宣传培训较少
	
	
	

	
	
	
	
	
	
	
	2
	2.00%
	演练方案的制定及落实
	
	有方案且定期演练；有方案但演练次数较少；无方案或未进行演练
	
	
	

	
	
	
	5
	5%
	安全检查
	
	1
	2.50%
	日常巡查
	
	巡查频次高且内容全面；巡查频次一般，内容有缺项；无巡查
	
	
	

	
	
	
	
	
	
	
	2
	1.00%
	安全检查
	
	定期开展安全检查且能有效发现隐患信息；有安全检查但隐患发现一般；无安全检查
	
	
	

	
	
	
	
	
	
	
	3
	1.50%
	隐患整改情况
	
	发现情况及时整改到位；有整改但不彻底；隐患长期未得到整改
	
	
	

	5
	10%
	灭火设施
	1
	2%
	消防水源
	
	1
	2.00%
	天然水源（地表水）
	
	有可利用的消防水源且可靠性较高；有可利用的消防水源但季节性较强；无
	
	
	

	
	
	
	
	
	
	
	
	
	市政管网
	
	有符合要求，可靠性高；有但用水不能完全保证；无
	
	
	

	
	
	
	
	
	
	
	
	
	消防水池
	
	有，符合要求；有但容积及补水措施等不可靠；无
	
	
	

	
	
	
	
	
	
	
	
	
	高位消防水池
	
	有足够的容量；有容量较小；无
	
	
	

	
	
	
	2
	2%
	*水灭火系统
	
	1
	2.00%
	室外消防栓
	
	按规范设置且有效（或无需设置）；设置但部分有效；未设置或损坏严重
	
	
	

	
	
	
	
	
	
	
	2
	
	室内消火栓
	
	按规范设置且有效（或无需设置）；设置但部分有效；未设置或损坏严重
	
	
	

	
	
	
	
	
	
	
	3
	
	自动喷水系统
	
	按规范设置且有效（或无需设置）；设置但部分有效；未设置或损坏严重
	
	
	

	
	
	
	3
	2%
	*其他灭火设施
	
	1
	2.00%
	水喷雾
	
	重点保护对象周边设置有且符合规范要求；有但不规范；
	
	
	

	
	
	
	
	
	
	
	
	
	水幕
	
	有，用于防火分隔；无
	
	
	

	
	
	
	
	
	
	
	
	
	气体灭火系统
	
	特殊场所设有；无
	
	
	

	
	
	
	
	
	
	
	2
	
	厨自灭装置
	
	按规范设置；未按规范设置
	
	
	

	
	
	
	
	
	
	
	3
	
	静水水源及配套
	
	太平缸或类似功能水源的设置情况：有，可靠且方便使用；有，可靠及实用性一般；无或严重损坏
	
	
	

	
	
	
	4
	4%
	消防器材
	
	1
	1.50%
	灭火器
	
	有，可靠且方便使用；有，可靠及实用性一般；无或严重损坏
	
	
	

	
	
	
	
	
	
	
	2
	1.00%
	消防桶、消防铲
	
	防毒面具、急救箱、灭火毯，辅助疏散设施的设置、简易报警设施：有，可靠且方便使用；有，可靠及实用性一般；无或严重损坏
	
	
	

	
	
	
	
	
	
	
	3
	1.50%
	消防卷盘
	
	有，可靠且方便使用；有，可靠及实用性一般；无或严重损坏
	
	
	

	
	100%
	
	
	100%
	
	
	
	100.00%
	
	
	
	
	
	




















	


总体评估指标

	序号
	一级指标得分占比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得分占比
	二级指标
	权重
	序号
	三级指标得分占比
	三级指标
	权重
	评分标准
	分值标准
	得分
	备注

	1
	16%
	总体影响因素
	1
	12.00%
	总平面布局
	
	1
	3.00%
	消防分区划分
	
	整村、镇够均能面积合理的消防组团；部分区域可划分；不能或仅个别区域可划分
	
	
	

	
	
	
	
	
	
	
	2
	2.00%
	公共避难区
	
	设有公共避难区，位置合理；设有条件一般；未设
	
	
	

	
	
	
	
	
	
	
	3
	2.00%
	防火隔离带
	
	设置的隔离带较宽；已设置但尺寸较小；未设置
	
	
	

	
	
	
	
	
	
	
	4
	2.00%
	村落疏散通道
	
	设置合理且宽度足；有但宽度较小；
	
	
	设置的合理性

	
	
	
	
	
	
	
	
	
	
	
	能够快速与对外交通相连；道路曲折，连通性一般
	
	
	

	
	
	
	
	
	
	
	
	
	
	
	通畅且通行条件好（路面平坦无台阶）；有台阶或被占用
	
	
	与外部交通的连接性

	
	
	
	
	
	
	
	5
	3.00%
	消防道路
	
	消防车道满足要求；部分满足；不满足，
	
	
	

	
	
	
	
	
	
	
	
	
	
	
	道路通畅性：无固定的隔离桩、栏杆等障碍设施；设有活动栏杆、隔离桩；设有固定栏杆、隔离桩
	
	
	

	
	
	
	
	
	
	
	
	
	
	
	
	
	
	

	
	
	
	2
	1.00%
	自然地理条件
	
	1
	0.50%
	周边环境
	
	地质地貌：山区/平原；植被丰富，有森林火灾波及风险；无该风险
	
	
	

	
	
	
	
	
	
	
	3
	0.50%
	气候条件
	
	相对湿度：全年降水300-600mm；分级别给分0-0.3
	
	
	

	
	
	
	
	
	
	
	
	
	
	
	平均风速：年有风级别及天数5级以上天数占年度百分比：无或3%以下：3%-10%；10%以上
	
	
	

	
	
	
	3
	3.00%
	社会影响和人口经济因素
	
	1
	2.00%
	人口状况
	
	原著居民和长期居住的非本地居民年龄结构：年轻人占比；高风险人员占比；流动人口占比
	
	
	

	
	
	
	
	
	
	
	2
	1.00%
	经济发展状况
	
	经济水平高；一般；基本没有或较差
	
	
	

	
	
	
	
	
	
	
	
	
	
	
	特色产业：发达；有，与省内整体平均水平持平；无或较少
	
	
	

	2
	21%
	火灾危险源
	1
	7.00%
	用火用气、用液体燃料
	
	1
	3.00%
	炊事及采暖用火
	
	周围的防火隔离保护（继续细化分级）：1、是否在2m范围采用不燃材料；设置占比80%以上；40%-80%；40%以下
	
	
	

	
	
	
	
	
	
	
	
	
	
	
	烟囱设置是否穿过可燃构件时的防火措施：采取有效防火措施占比80%以上：；40%以上；40%以下
	
	
	

	
	
	
	
	
	
	
	
	
	
	
	使用明火炉灶时的看护管理：看护到位占比80%以上；40%以上；40%以下
	
	
	

	
	
	
	
	
	
	
	2
	2.00%
	用气
	
	住人的房间和场所内是否存放使用瓶装液化气：安全设置占比80%以上；40%以上；40%以下
	
	
	

	
	
	
	
	
	
	
	
	
	
	
	液化石油气与其他的安全距离：符合安全要求占比80%以上；40%以上；40%以下：
	
	
	

	
	
	
	
	
	
	
	
	
	
	
	使用燃气场所的通风及管道的敷设：安全合理占比80%以上；40%安全设置占比80%以上；30%-80%；30%以下；40%以下：
	
	
	

	
	
	
	
	
	
	
	3
	1.00%
	液体燃料的使用
	
	无或安全存放；存放存在隐患
	
	
	

	
	
	
	
	
	
	
	
	
	
	
	无或使用时操作安全规范；操作不规范
	
	
	

	
	
	
	
	
	
	
	4
	1.00%
	祭祀用火
	
	无或安全使用；有使用风险
	
	
	

	
	
	
	2
	6.00%
	用电
	
	1
	2.00%
	设备及电力线路
	
	架空电力线路的敷设与可燃建筑及堆场的距离：敷设合理，距离安全；小范围设置有风险；多处敷设不规范
	
	
	

	
	
	
	
	
	
	
	2
	2.00%
	电表箱及线路敷设
	
	电表箱的敷设位置及防护措施规范设置的占比：占比80%以上；40%以上；40%以下
	
	
	

	
	
	
	
	
	
	
	
	
	
	
	导线的耐压等级、流量、机械强度：符合要求的占比：占比80%以上；40%-80%；40%以下
	
	
	

	
	
	
	
	
	
	
	3
	1.00%
	大功率动力设备的使用
	
	使用时的安全防护措施：措施到位的占比80%以上；40%-80%；40%以下

	
	
	

	
	
	
	
	
	
	
	
	
	
	
	是否采用独立电表箱：独立设置的占比80%以上；40%-80%；40%以下

	
	
	

	
	
	
	
	
	
	
	
	
	
	
	开关箱与电力设备之间的连接方式合规：占比70%以上；30%-70%；30%以下
	
	
	

	
	
	
	
	
	
	
	4
	1.00%
	照明采暖灯具及线路
	
	照明采暖是否采用大功率设备：无或仅个别使用；部分使用；大量使用
	
	
	

	
	
	
	
	
	
	
	
	
	
	
	与可燃物的安全距离：安全设置占比80%以上；30%-80%；30%以下
	
	
	

	
	
	
	
	
	
	
	
	
	
	
	穿管保护占比80%以上；30%-80%；30%以下
	
	
	

	
	
	
	3
	2.00%
	施工现场
	
	1
	0.50%
	可燃材料的堆放
	
	不燃材料覆盖情况良好；有覆盖不全面的情况；无覆盖
	
	
	

	
	
	
	
	
	
	
	
	
	
	
	与可燃物之间的间距满足规范要求；有距离但较近；无防火距离
	
	
	

	
	
	
	
	
	
	
	2
	0.50%
	消防器材的配备
	
	配备充足、数量型号适用、有效；有配备，数量不足；未配备
	
	
	

	
	
	
	
	
	
	
	3
	1.00%
	施工中电气设备的使用
	
	配电装置设置安全、规范；不规范，但隐患较小；存在较大隐患
	
	
	

	
	
	
	
	
	
	
	
	
	
	
	无高热灯具或高热灯具距可燃物的距离安全；有距离但较近；存在较大引燃危险
	
	
	

	
	
	
	
	
	
	
	
	
	
	
	线路敷设规范；不规范
	
	
	

	
	
	
	4
	3.00%
	其他情况（旅游及民俗节庆）
	
	1
	1.00%
	电动车的充电及存放
	
	集中充电存放；户外充电存放；室内充电存放
	
	
	

	
	
	
	
	
	
	
	2
	1.00%
	节庆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
	
	无此类情况；有，但有相应管理措施；无管理措施
	
	
	

	
	
	
	
	
	
	
	3
	1.00%
	旅游景点是否设置灭烟器及警示标识
	
	有且布置全面合理；有但未全面覆盖；无或较少
	
	
	

	
	
	
	5
	3.00%
	可燃堆垛及可燃物较多场所
	
	4
	3.00%
	堆垛数量与存放的位置
	
	数量：无或个别情况且存放安全：数量较少；部分存放有隐患；数量多且隐患严重
	
	
	

	
	
	
	
	
	
	
	
	
	
	
	位置：存放安全占比安全设置占比80%以上；30%-80%；30%以下
	
	
	

	3
	36%
	消防设施
	1
	4.00%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1
	2.00%
	文物建筑、公共活动场所、经营性场所的设置情况
	
	有且布置全面合理；有但未全面覆盖；无或较少；无或较少
	
	
	传统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独立烟感均可

	
	
	
	
	
	
	
	2
	1.00%
	是否设有全覆盖的图像型火灾探测器
	
	有；部分有；无
	
	
	

	
	
	
	
	
	
	
	3
	1.00%
	是否设有火灾报警按钮
	
	建筑和公共区域均有；仅建筑内有；无
	
	
	

	
	
	
	2
	1.00%
	电气火灾监控
	
	1
	0.50%
	经营性场所及可燃建筑的设置情况
	
	大部分设置；个别设置；未设置
	
	
	

	
	
	
	
	
	
	
	2
	0.30%
	是否接入消防数据平台
	
	接入；未接入
	
	
	

	
	
	
	
	
	
	
	3
	0.20%
	设置是否规范
	
	规范；不规范
	
	
	

	
	
	
	3
	5.00%
	广播通信及视频监控
	
	1
	3.00%
	公用区域设有广播设施
	
	有专用；有合用；无
	
	
	

	
	
	
	
	
	
	
	2
	1.00%
	建筑内设有消防广播
	
	设置率大于70%；设置率30%-70%；设置率小于30%
	
	
	

	
	
	
	
	
	
	
	3
	1.00%
	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动情况
	
	能联动进行广播；不能联动但能手动启动广播
	
	
	

	
	
	
	4
	2.00%
	消防配电系统
	
	1
	0.50%
	消防电源的负荷等级的合规性及可靠性
	
	符合规范要求、安全可靠；负荷等级满足要求但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负荷等级不满足要求，风险较高
	
	
	

	
	
	
	
	
	
	
	2
	0.50%
	配电线路的选型及敷设
	
	符合规范要求、安全可靠；负荷等级满足要求但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负荷等级不满足要求，风险较高；
	
	
	

	
	
	
	
	
	
	
	3
	1.00%
	消防控制室的设置
	
	有专门的消防控制室，设置符合规范要求；与其他合用；无消防控制室，但报警信息能及时发送到管理人员；报警信息不能被及时获知
	
	
	

	
	
	
	5
	4.50%
	消防水源
	
	1
	
	天然水源（地表水）
	
	有可利用的消防水源且可靠性较高；有可利用的消防水源但季节性较强；无
	
	
	

	
	
	
	
	
	
	
	2
	
	市政管网
	
	有符合要求，可靠性高；有但用水不能完全保证；无
	
	
	

	
	
	
	
	
	
	
	3
	
	消防水池
	
	有，供水可靠；有但容积及补水措施等存在隐患；无
	
	
	

	
	
	
	
	
	
	
	4
	
	高位消防水池
	
	有足够的容量；有容量较小；无
	
	
	

	
	
	
	6
	7.00%
	水灭火系统
	
	1
	2.00%
	室外消防栓
	
	重点保护对象周边设置有且符合规范要求；有但不规范
	
	
	

	
	
	
	
	
	
	
	2
	1.00%
	室内消火栓
	
	重点场所设置率达到70%以上；设置率为30%-70%设置率30%以下
	
	
	

	
	
	
	
	
	
	
	3
	2.00%
	消防卷盘
	
	重点场所设置率达到70%以上；设置率为30%-70%；设置率30%以下
	
	
	

	
	
	
	
	
	
	
	4
	2.00%
	自动喷水系统
	
	重点场所设置率达到70%以上；设置率为30%-70%；设置率30%以下
	
	
	

	
	
	
	7
	2.50%
	其他灭火设施及装备（如小型消防车辆）
	
	1
	0.50%
	水喷雾/水幕
	
	重点保护对象周边设置有且符合规范要求；有但不规范；
	
	
	

	
	
	
	
	
	
	
	3
	0.50%
	气体灭火系统
	
	应设尽设或无应设场所/无需设置亦设；应设未设或未全面设置
	2
	
	

	
	
	
	
	
	
	
	4
	1.50%
	厨自灭装置
	
	按规范要求设有率达到70%以上；设置率为30%-70%；设置率30%以下
	
	
	

	
	
	
	8
	7.00%
	消防器材
	
	5
	2.00%
	静水水源（太平缸）
	
	设有率达到70%以上；设置率为30%-70%；设置率30%以下
	
	
	

	
	
	
	
	
	
	
	1
	2.00%
	灭火器
	
	设有率达到70%以上；设置率为30%-70%；设置率30%以下
	
	
	

	
	
	
	
	
	
	
	2
	1.00%
	消防桶、消防铲
	
	设有率达到70%以上；设置率为30%-70%；设置率30%以下
	
	
	急救箱
防毒面具
消防斧
防火毯
铁锹
消防沙
对讲机

	
	
	
	
	
	
	
	3
	2.00%
	背负式高压细水雾
	
	设有率达到70%以上；设置率为30%-70%；设置率30%以下
	
	
	

	
	
	
	9
	3.00%
	设施可靠性
	
	1
	3.00%
	
	
	可靠有效性高：一般；差
	
	
	

	4
	15%
	消防安全管理
	1
	3.00%
	体系
	
	1
	1.00%
	组织机构建立
	
	机构健全；有机构但不够健全；未设置组织机构
	
	
	

	
	
	
	
	
	
	
	2
	1.00%
	安全管理人员配备
	
	配备人员的数量及素质：数量全、素质高；有但数量及素质均有欠缺；距要求差距较大
	
	
	

	
	
	
	
	
	
	
	3
	1.00%
	防控队伍的建立
	
	有志愿消防队，人员素质高；有志愿消防队，但人员能力素质一般；无志愿消防队，但有相关人员
	
	
	

	
	
	
	2
	2.00%
	火灾防控制度
	
	1
	2.00%
	
	
	有全面且落实到位；有但部分短缺，落实情况一般；短缺严重且落实情况较差
	
	
	

	
	
	
	3
	3.00%
	宣传培训及演练
	
	1
	2.00%
	宣传培训
	
	宣传培训频次高、效果好；有宣传但效果一般；宣传培训较少
	
	
	

	
	
	
	
	
	
	
	2
	1.00%
	演练方案的制定及落实
	
	有方案且定期演练；有方案但演练次数较少；无方案或未进行演练
	
	
	

	
	
	
	4
	5.00%
	安全检查
	
	1
	3.00%
	日常巡查
	
	巡查频次高且内容全面；巡查频次一般，内容有缺项；无巡查
	
	
	

	
	
	
	
	
	
	
	2
	1.00%
	安全检查
	
	定期开展安全检查且能有效发现隐患信息；有安全检查但隐患发现一般；无安全检查
	
	
	

	
	
	
	
	
	
	
	3
	1.00%
	隐患整改情况
	
	发现情况及时整改到位；有整改但不彻底；隐患长期未得到整改
	
	
	

	
	
	
	5
	2.00%
	消防经费投入情况
	
	1
	1.00%
	消防设施建设和改造经费投入
	
	已有消防设施建设经费大于10万元；1-10万元；小于1万元
	
	
	

	
	
	
	
	
	
	
	2
	1.00%
	教育培训等其他消防经费投入
	
	年经费投入大于1万元；1000-1000元；小于1000元
	
	
	

	5
	12%
	自救能力及救援力量
	1
	4.00%
	消防站、点
	
	1
	2.50%
	微型消防站
	
	数量及布置位置合理；有但数量较少；无
	
	
	

	
	
	
	
	
	
	
	2
	0.50%
	消防点
	
	数量及布置位置合理；有但数量较少；无
	
	
	

	
	
	
	
	
	
	
	3
	1.00%
	火灾防控队伍
	
	分级设立，人员能力情况
	
	
	

	
	
	
	2
	1.00%
	与周边的联防联控
	
	1
	1.00%
	
	
	有联防联控机制且力量有保障；有机制但力量较弱；无相应机制
	
	
	

	
	
	
	3
	1.00%
	志愿消防队
	
	1
	1.00%
	
	
	人员数量足且能力较强；一般；无或较弱
	
	
	

	
	
	
	4
	5.00%
	消防设备
	
	1
	2.00%
	消防机动车辆的配备情况
	
	有小型消防车（摩托车）；有可携带消防器材快速到达的交通工具；无
	
	
	

	
	
	
	
	
	
	
	2
	2.00%
	警报及灭火器材的配备
	
	设有及时通知报警的设备（如对讲机、警铃）且配备数量齐全；有部分设备；无
	
	
	

	
	
	
	
	
	
	
	3
	1.00%
	灭火及应急器材的配备
	
	有破拆、灭火工具设备且数量多；有一定设备、器材、无或很少
	
	
	

	
	
	
	6
	1.00%
	最近的消防救援站
	
	1
	0.50%
	距离
	
	最长行车时间5分钟以内；5-30分钟；30分钟以上
	
	
	

	
	
	
	
	
	
	
	2
	0.30%
	装备
	
	装备齐全，先进；装备一般；装备较落后
	
	
	

	
	
	
	
	
	
	
	3
	0.20%
	力量
	
	国家队；专职队、企业队；无
	
	
	

	6
	0%
	新技术应用
	1
	
	数字消防的应用
	
	1
	
	消防大数据平台的设立
	
	有且使用效果较好；有，效果一般；无
	
	
	

	
	
	
	
	
	
	
	
	
	重点场所的覆盖率
	
	重点场所设置率达到70%以上；设置率为30%-70%；设置率30%以下
	
	
	

	
	
	
	
	
	
	
	
	
	消防安全全面性
	
	
	
	
	

	
	
	
	2
	
	信息的推送
	
	1
	
	层级设置合理，信息推送及时
	
	效果好且经济适用；效果好但费用较高；效果较差
	
	
	

	
	
	
	
	
	
	
	
	
	信息的保存
	
	信息保存满足使用且符合安全要求；基本满足使用；信息未保存或保存但有安全隐患
	
	
	

	
	100%
	
	
	100.00%
	
	
	
	100.00%
	
	
	
	
	
	


注1： 得分标准：三级指标如没有细分指标时各项得分按该项标准分值均分，如标准为两档，则分值分为两档，如标准为三档，则为3等分，例如：总分为3分，则从优至劣得分分别为2-3分、1-2分、0-1分；如三级指标还有细分指标时，需先将三级指标按细分指标数进行均分后再分解；
注2： 表二3.5中消防水源中有任何一项则按照该项的总得分进行分级赋分。如设有高位水池，供水可靠则得3-4.5分；补水或供水存在隐患则得1.6-3分；存在较大供水隐患得0-1.5分





[bookmark: _Toc10480]
（规范性）
评估指标专家打分方法系列示例
A.3　 [bookmark: _Toc21681][bookmark: _Toc13387]模糊集值统计方法确定特征值示范


对评估指标ui，评估专家Pi结合古城镇村落消防安全评估实际，依据评估标准和对该指标有关情况的了解，给出一个特征值区间，由此构成一集值统计系列：，见表C.1。
评估指标特征值的估计区间
[image: ]
A.4　 [bookmark: _Toc10915][bookmark: _Toc31993]评估指标特征值区间专家打分表示例
评估专家给出特征值区间参照表D.1填写，指标多时可续页。
评估指标特征值区间专家打分表示例
	项目名称
	

	专家姓名
	
	是否评估小组成员
	

	所在单位
	
	职务职称
	

	从事专业
	
	联系电话
	

	提示：请您在打分前全面熟悉掌握指标的现实情况，并注重结合现实与理想状况的差距，以十分制进行区间打分。

	评估指标特征值区间打分记录

	序号
	三级指标名称
	基本概况
	特征值

	
	
	
	最低值a
	最高值b

	
	
	
	
	

	
	
	
	
	

	
	
	
	
	

	
	
	
	
	

	
	
	
	
	

	
	
	
	
	

	
	
	
	
	

	
	
	
	
	

	
	
	
	
	

	
	
	
	
	

	
	
	
	
	

	专家签名
	
	打分日期
	


A.5　 专家打分法确定指标权重示范
在确定指标权重时，分别向n个专家（一般以10~15名为宜）咨询并征求意见，来确定m个项目的各项评估指标的权重系数。

设第j个专家给出的权重系数为：
若其误差平方和在允许误差ε范围内，即：
[image: ]
Ε与项目数m相关，按照小概率事件原则，其建议取值见表C.3。
建议取值
[image: ]
A.6　 指标权重专家打分表示例
专家对指标权重进行打分时参照表C.4填写，指标多时可续页。打分按一、二、三级逐级逐项进行，
每次打分后计算误差平方和，当其值在附录E给出的允许误差范围内时，方可终止该级指标项目打分。
专家权重系数赋值有效值取小数点后两位。
[bookmark: _Toc22261][bookmark: _Toc23907]指标权重专家打分表示例
	项目名称
	

	专家姓名
	
	所在单位
	
	职务职称
	

	从事专业
	
	联系电话
	
	是否评估小组成员
	

	指标权重打分记录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权重
	三级指标权重

	指标项目名称
	权重值
λ
（第1次）
	权重值
λ（第2次）
	权重值
λ
（第3次）
	指标项目名称
	权重值
λ（第1次）
	权重值
λ（第2次）
	权重值
λ（第3次）
	指标项目名称
	权重值
λ
（第1
次）
	权重值
λ
（第2次）
	权重值
λ
（第3次）

	
	
	
	
	
	
	
	
	
	
	
	

	
	
	
	
	
	
	
	
	
	
	
	

	
	
	
	
	
	
	
	
	
	
	
	

	
	
	
	
	
	
	
	
	
	
	
	

	
	
	
	
	
	
	
	
	
	
	
	

	
	
	
	
	
	
	
	
	
	
	
	

	
	
	
	
	
	
	
	
	
	
	
	

	
	
	
	
	
	
	
	
	
	
	
	

	
	
	
	
	
	
	
	
	
	
	
	

	
	
	
	
	
	
	
	
	
	
	
	

	
	
	
	
	
	
	
	
	
	
	
	

	
	
	
	
	
	
	
	
	
	
	
	

	
	
	
	
	
	
	
	
	
	
	
	

	
	
	
	
	
	
	
	
	
	
	
	

	
	
	
	
	
	
	
	
	
	
	
	

	
	
	
	
	
	
	
	
	
	
	
	

	
	
	
	
	
	
	
	
	
	
	
	

	
	
	
	
	
	
	
	
	
	
	
	

	专家签名
	
	打分日期
	





[bookmark: _Toc20442]
（资料性）
评估报告示例






古村（镇）名称
消防安全评估报告










组织评估单位名称：              （加盖印章）
实施评估单位名称：              （加盖印章）
评估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1、 古村（镇）基本情况
    古村（镇）位于地理位置、保护情况、气象条件、河流水文、人口情况、经济情况等。
2、 评估目的
    按照山西省古村（镇）消防安全评估标准的要求和程序，结合消防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对古村、镇的总体和单体的消防安全状况进行分析评估，发现消防安全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的对策、措施和建议。本次评估形式为常规评估/专业评估。
3、 评估依据
    本次评估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
4、 评估方法
    全面收集和查阅资料，实地开展细项调研，结合评估对象特点确定合适的评估方式，逐一块项开展定性、定量的分析与评估。
5、 存在问题及整改措施
6、 评估结论
根据选定的评估方法，以文字和图形相结合的方式得出评估结果。
根据分析评估与综合研判的结果，计算火灾风险分值，确定古村、镇中各防火组团的火灾风险等级。
7、 评估人员组成
     附件：
1、 评估指标体系表
2、 隐患问题照片
3、评估单位和人员资格证明





[bookmark: _Toc11086]
（规范性）
消防安全管理
A.7　 [bookmark: _Toc119690780][bookmark: _Toc121738534][bookmark: _Toc19457993][bookmark: _Toc119691003][bookmark: _Toc19458008][bookmark: _Toc101004403][bookmark: _Toc100043644][bookmark: _Toc112204325][bookmark: _Toc110389340][bookmark: _Toc108866419][bookmark: _Toc107053356][bookmark: _Toc110389537][bookmark: _Toc112464406][bookmark: _Toc112464586][bookmark: _Toc99878001][bookmark: _Toc112204174][bookmark: _Toc99869526][bookmark: _Toc109959159][bookmark: _Toc102479032][bookmark: _Toc110389860][bookmark: _Toc112408718][bookmark: _Toc121738845][bookmark: _Toc112419236][bookmark: _Toc102472738][bookmark: _Toc101014763]消防安全组织机构和职责
A.7.1　 [bookmark: _Toc119691004]组织机构
A.7.1.1　 古村、镇的行政负责人或者运营管理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是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责任人应确定本古村、镇的消防安全管理人。
A.7.1.2　 应成立由消防安全责任人为组长的消防安全管理组织，明确组织机构，确定专职消防管理人员，明确各自消防安全责任。
A.7.1.3　 应成立志愿消防队、微型消防站等专（兼）职消防队伍，队伍组成人员应掌握消防安全知识和灭火的基本技能，定期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火灾发生时履行扑救火灾和引导人员疏散的义务。
A.7.1.4　 设有自动消防设施的古村、镇，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消防设施的操作维护人员上岗前应取得中级（四级）及以上的《消防设施操作员证》。
A.7.1.5　 设置经营性场所的组团内在营业期间应有配备消防值守人员，值守人员应具备“四个能力”。
A.7.2　 [bookmark: _Toc19457995]工作职责 
A.7.2.1　 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各项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定期组织村民、员工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和灭火应急演练。
A.7.2.2　 按照相关标准配备消防设施、器材，配备应急逃生设施设备，确定各类消防设施、器材的操作维护人员，定期检验维修，对消防设施、器材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确保完好有效。
A.7.2.3　 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火间距不被占用，防火分隔不被破坏。
A.7.2.4　 安装、使用电器产品、燃气用具和敷设电气线路、管线必须符合相关标准和用电、用气安全管理规定，并定期维护保养、检测。
A.7.2.5　 保证防火巡查检查、消防设施器材维护保养、建筑消防设施检测、火灾隐患整改、微型消防站建设等消防工作所需资金的投入。
A.7.2.6　 建立微型消防站，定期组织训练演练，加强消防器材配备，建立与消防救援机构联勤联动联训机制，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A.7.2.7　 组织扑救初起火灾，疏散人员，维持火场秩序，保护火灾现场，协助火灾调查。
A.7.2.8　 建立消防档案，确定消防安全重点部位，设置防火标志，实行严格管理。
A.7.2.9　 积极应用消防物联网远程监控、电气火灾监测、火灾可视化监控等技防物防措施。
A.7.2.10　 消防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政策文件规定的其他职责。
A.8　 消防安全管理
A.8.1　 [bookmark: _Toc19458010]防火巡查、检查
A.8.1.1　 古村、镇应建立健全防火巡查、检查制度，确定巡查、检查的人员、内容、部位和频次。
A.8.1.2　 防火巡查、检查的内容重点是用火用电用气、可燃物堆放、消防设施、安全疏散、消防水源、消防车道等内容，防火巡查、检查应做好记录。
A.8.1.3　 防火巡查、检查时，应及时纠正违法、违章行为；对不能当场整改的火灾隐患应逐级报告消防安全管理人，涉及重大问题要报告消防安全责任人，并采取防范和整改措施。
A.8.1.4　 举办节日庆典、重大活动期间，防火巡查、检查应重点核查临时搭建活动场地的易燃可燃装饰材料、用火用电、人员疏散等。
A.8.1.5　 经营性场所在营业期间每两小时应进行一次防火巡查。
A.8.2　 [bookmark: _Toc19458011]消防宣传与教育培训
A.8.2.1　 古村、镇应结合自身特点和火灾危险性，建立健全消防安全宣传和教育培训制度，明确宣传和教育培训的内容、形式、频次、人员等，并定期组织实施。
A.8.2.2　 古村、镇应每半年至少组织一次消防安全教育培训。
A.8.2.3　 培训重点为村镇火灾危险性，防灭火措施、消防设施及灭火器材的操作使用方法、人员疏散逃生知识等。
A.8.2.4　 消防控制室值班操作人员应定期接受培训，重点学习建筑消防设施操作及火灾应急处置等内容。
A.8.2.5　 经营性场所应在明显位置设置消防安全“三提示”
A.8.3　 [bookmark: _Toc19458012]消防车道和室外安全疏散通道管理
A.8.3.1　 古村、镇应建立消防车道和室外安全疏散通道管理制度，将古村、镇范围内的消防车道、室外人行疏散通道等标识化。严禁占用、堵塞，确保消防车道和人行疏散畅通。
A.8.3.2　 应在消防车通行的桥梁、门洞入口处明显位置竖立警示牌，标注清楚桥梁的宽度和承重荷载、洞口的宽度和高度等信息。
A.8.3.3　 在消防车道、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处设置门禁系统的，应保证火灾时能确保消防车及时顺利通行，人员能安全疏散，且应在显著位置设置安全出口标识和使用提示。
A.8.3.4　 节假日或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前，应事先根据场地疏散能力核定容纳人数，活动期间应采取防止超员措施控制人数。（加入疏散路线管理）
A.8.4　 [bookmark: _Toc19458013]消防设施管理
A.8.4.1　 古村、镇归口消防安全管理部门应建立消防设施管理制度，明确公共区域、活化利用院落、住户区域的消防设施维护管理责任。
A.8.4.2　 按照《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GB25201和《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技术规程》GB25506定期对建筑消防设施维护管理和检查测试，并存档备查。
A.8.4.3　 建筑消防设施投入使用后，应保证其处于正常运行或准工作状态。发生故障，应及时组织修复。因故障、维修等原因，需要暂时停用系统的，应经该单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批准，系统停用时间超过24h的，应报当地消防救援机构备案，并采取确保安全的有效措施。
A.8.4.4　 归口消防安全管理部门根据需要按照《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GB25506建立消防控制室相关消防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消防控制室管理要求。
A.8.4.5　 设有多个消防控制室的古村、镇，各消防控制室应建立可靠、快捷的联系机制。
A.8.4.6　 消防控制室应存放各院落消防设施平面布置图、完整的消防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资料、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等资料。
A.8.4.7　 消防设施应使用永久性标牌实行标识化管理，符合《消防安全标志》GB13495要求。
A.8.5　 [bookmark: _Toc19458014]活化利用装修改造管理
A.8.5.1　 活化利用装修改造应履行相关审批程序，审批合格后方可施工。
A.8.5.2　 在签订装修改造合同前，归口管理部门应检查其具有防火性能要求的装修材料的防火性能符合国家规范要求，禁止采用易燃、可燃材料。
A.8.5.3　 施工单位应确定现场看护人员，入场前标明消防器材配备情况，熟悉疏散通道，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并清理装修垃圾。鼓励采用无线视频监控等技术措施加强技术防范。
A.8.5.4　 装修改造过程中不得拆除、遮挡、损坏原有消防设施，应保证疏散畅通。
A.8.5.5　 装修改造区域的消防设施停用时，应采取加强措施，保证安全。
A.8.5.6　 用电管理
1. 应建立用电防火安全管理制度，明确管理责任部门和责任人；
1. 采购电气、电热设备，应选用合格产品，并应符合有关安全标准要求；
1. 电气线路敷设、电气设备安装和维修，应由具备相应职业资格的电工实施；
1. 不得随意乱接电线，擅自增加用电设备；
1. 靠近可燃物的电器，应采取隔热、散热等防火保护措施；
1. 应定期检查、检测电气线路、设备，严禁超负荷运行；
1. 电气线路发生故障时，应及时检查维修，排除故障后方可继续使用；
1. 应切断场所内的非必要电源。
A.8.6　 [bookmark: _Toc19458017]用火、动火安全管理
A.8.6.1　 消防安全归口管理部门应建立用火、动火安全管理制度，明确用火、动火管理的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用火、动火的审批范围、程序和要求等内容。
A.8.6.2　 禁止在重点保护区域进行动火作业。
A.8.6.3　 需要动火作业的区域，应与周边区域进行防火分隔。
A.8.6.4　 电气焊等明火作业前，实施动火的部门和人员应按照制度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除可燃、易燃物品，配置灭火器材，落实现场监护人和安全措施，在确认无火灾、爆炸危险后方可动火作业。
A.8.6.5　 禁止吸烟、烧香、使用蜡烛等明火照明。
A.8.7　 [bookmark: _Toc19458020]消防档案
消防档案应包括消防安全基本情况和消防安全管理情况。
A.8.7.1　 消防安全基本情况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古村、镇的基本概况和消防安全重点部位；
1. 消防组织和各级消防安全责任人；
1. 相关消防安全责任书；
1.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和消防安全的操作规程；
1. 消防设施、灭火器材配置情况；
1. 微型消防站人员及其消防装备配备情况；
1. 消防安全管理人、自动消防设施操作人员的基本情况；
1. 消防产品、防火材料的合格证明材料；
1.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A.8.7.2　 消防安全管理情况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消防设施定期检查记录、自动消防设施全面检查测试的报告、维修保养的记录以及委托检测和维修保养的合同；
b) 火灾隐患及其整改情况记录；
c) 防火巡查、检查记录；
d) 有关燃气、电气设备检测记录；
e) 消防安全宣传教育培训记录；
f)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记录；
g) 火灾情况记录。
A.9　 [bookmark: _Toc19458032]灭火准备和处置
A.9.1　 [bookmark: _Toc19458034]微型消防站
A.9.1.1　 微型消防站应设置在便于人员、车辆迅速出动的位置，可与消防控制室合用。
A.9.1.2　 人员组成
a) 微型消防站应设站长（由古村、镇消防安全管理人兼任）、副站长、消防员、控制室值班员等岗位，配有消防车辆的微型消防站应设驾驶员岗位；
b) 消防员的配备不宜少于6人，实行24小时值班备勤，成员可由村民、商户等人员组成。
A.9.1.3　 岗位职责
a) 站长负责微型消防站日常管理，组织制定各项管理制度和灭火应急预案，开展防火巡查、检查，消防宣传教育和灭火训练，指挥初起火灾扑救和人员疏散；
b) 消防员负责确认并报告火情、扑救初起火灾、引导人员疏散、实施安全警戒、接应消防救援队伍车辆和人员，熟悉灭火应急预案、熟练掌握手动报警、室内外消火栓、消防水鹤等消防设施和消防器材的操作使用方法；
c) 消防控制室值班员应熟悉灭火应急处置程序，熟练掌握自动消防设施操作方法，接到火情信息并确认火情后启动预案，向当地消防救援机构报告火情，通知微型消防站人员出动；
d) 消防车驾驶员应熟悉掌握消防车性能，做好日常维护保养，发生火灾时能准确、迅速到达火灾现场，正确操作消防车实施灭火。
A.9.1.4　 重点工作
a) 及时熟悉古村、镇内施工改造、活动庆典、临时活动等区域的火灾危险性和制定的灭火应急预案；
b) 每日熟悉配备的个人防护、灭火救援和器材存放点的装备器材完整好用情况；
c) 每周熟悉古村、镇内重要场所、重点部位、重点区域的火灾危险性、消防设施及处置对策；
A.9.1.5　 器材装备
a) 根据扑救火灾和应急救援需要配备消防器材，为满足快速灭火需要，可在重点部位、重点区域设置消防器材存放点，实现“一站多点”的灭火救援模式；
b) 消防器材存放点应根据现场情况放置防护、灭火、救生、警戒、照明、通信等器材，并保证其完整好用；
A.9.1.6　 通讯联络
微型消防站应纳入当地灭火救援指挥调度体系，与辖区消防救援机构保持通讯联络畅通，建立联勤联动联训机制。
A.9.1.7　 队伍管理与训练
a) 微型消防站应结合实际制定并落实日常管理、教育训练、岗位培训、值班备勤、考核奖惩、防火检查巡查等制度，加强队伍管理；
b) 微型消防站应制定年度（月、周）训练计划，定期组织专（兼）职消防员进行业务学习，开展体能、技能和灭火实战训练，做到“三知四会”，即知道消防设施和器材位置、知道疏散通道和出口、知道村镇布局；会组织疏散人员、会扑救初起火灾、会穿戴防护装备、会操作消防设施和器材；
c) 专职消防员应参加消防救援机构组织的业务培训，每年培训时间累计不少于15天，并参加消防员职业技能鉴定考核，提升综合业务能力。
A.9.2　 [bookmark: _Toc19458035]预案与演练
A.9.2.1　 预案
a) 负责古村、镇行政管理的村、镇或者管理、经营单位应按照相关规定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组织村民进行熟悉演练；
b)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应包括以下内容：
1) 成立灭火行动组、通讯联络组、疏散引导组、安全防护救护组等，明确火灾现场通信联络、灭火、疏散、警戒等任务；
2) 报警和接警处置程序；
3) 应急疏散的组织程序和措施；
4) 扑救初起火灾的程序和措施；
5) 通讯联络、安全防护救护的程序和措施。
A.9.2.2　 演练
a) 实地拉动演练
9. 微型消防站每月至少开展1次实地拉动演练，由站长组织，当日在岗的专（兼）职消防员参加；
9. 演练内容包括灭火出动、清点人员和装备、现场提问、操作消防设施和器材等；
9. 每季度所有专（兼）职消防员至少参加1次实地拉动演练。
b) 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
1) 古村、镇每半年至少组织1次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由消防安全管理人组织，当日在岗的微型消防站人员参加；
2) 演练可分区域组织实施，按照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确定演练内容和程序；
3) 每年古村、镇村民、从业人员及全体微型消防站人员至少参加1次演练。
c) 联合实战演练
1) 古村、镇应与辖区消防救援站定期开展联合实战演练，由辖区消防救援站组织；
2) 演练内容以初起火灾扑救、人员自救互救、各方协同作战为主，由参演单位共同确定。
3) 每次演练前应制定演练方案，参演单位和人员应提前熟悉；
4) 演练过程中应拍照、摄像，妥善保存演练相关文字、图片、影像等资料；
5) 演练结束后应及时总结，并对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进行修改完善。
A.9.3　 [bookmark: _Toc19458036]处置要点
A.9.3.1　 发生火情后，距火情最近的人员应第一时间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并通知专职消防员到达现场，快速实施初起火灾扑救。
A.9.3.2　 立即启动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安排专人管控所有安全出口，严格控制无关人员进入现场，利用广播等方式通知人员迅速疏散。
A.9.3.3　 安排专人清理消防车通道、室外消火栓、水泵接合器等区域的障碍物，疏散村民至不影响火灾扑救行动的安全区域，引导辖区消防救援站车辆准确迅速到达现场。
[bookmark: 终结线]通知古村、镇内水、电、气及建筑消防设施工程技术人员到场，检查消防水泵等消防设施启动和运行情况，检查电源、气源切断情况，如存在故障应及时排除。

[bookmark: 标准参考文献][bookmark: _Toc25420]引用标准名录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
《农村防火规范》GB50039-2010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设计规范》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GB 50166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T 50357-2018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GB 50974
《火灾风险评估指南》GB/T 31593.3-2015
《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评估导则》 XF/T 1369-2016
《文物建筑消防安全管理》XF/T 1463-2018
《单位消防安全评估》 XF/T 3005-2020 
《文物建筑消防设施设置规范》DB 11/791-2011
《传统村落火灾防控规范》DB52/T 1504-2020（贵州省）
《四川省古城镇村落消防安全评估规范》DB51/T 2700-2020
《村镇供水工程技术规范》SL 310-2019	
《文物建筑防火设计导则（试行）》
《文物建筑和博物馆火灾风险指南及检查指引》（应急消〔2021〕 164号）
《古城镇和村寨火灾防控技术指导意见》公安部消防局2014年
《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微型消防站建设标准》（试行）
《农家乐（民宿）建筑防火导则》（试行）住建部、公安部、国家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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